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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社政單位部際關係之研究：政策執行的觀點

摘要

我國政府近年來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然社會福利案件卻仍層出不窮，顯

然政策過程出現了瑕疵，本文認為社政單位間的互動關係在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性

不容小觑，因此本研究以北、高兩市為主，探討市政府社政單位間的部際互動，

以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來了解社政單位間的權責關係、資訊流通、資源交換、以

及部際文化，並比較兩市的不同。研究發現社政單位間有不情願的服從關係，因

此導致單位間對於彼此的合作互動產生認知上的差異，使得政策執行過程產生種

種障礙，包括資訊互動無效率；資源無法有效利用；以及不信任的部際文化。此

外，雖然同是不情願的服從關係，但北高兩市對於部際合作的模式有不同的認

知，前者比後者更重視部際平行的夥伴關係，因此對於部際溝通與協調比後者有

較高的期待。

關鍵詞：社會福利政策、部際關係、政策執行、地方政府

Welfare Interagency Relations at the Local Level:
A Policy Implementation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embedded within interagency

interactions in implementing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t the local level.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have been emphasized by Taiwan’s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st decade. 
However, welfare tragedies have no sign of reducing.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
problematic interagency interac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may offset the intended
effects of a welfare policy. By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19 local social welfare civil servants of both Taipei and Kaohsiung
City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interagency relations via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accountability, communication, resource exchanges, and interagency cultur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made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difficult
and therefore caused 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distrusted interagency culture. In
addition, how the agency members perceive the type of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affects their attitudes and recognitions toward each other. Compared with Kaohsiong
city, interviewees from Taipei city consider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more as
partnership and accordingly, they expect more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and
resource exchanges.

Key Words: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teragency Relations, Policy Implementation,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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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歐美福利國(welfare state)的思潮之下，我國政府近年來也不斷強調社會福

利的重要，從中央政府總預算來看，過去十年來社會福利預算佔總預算的比例不

斷攀升，自民國八十三年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前的 8.9%至民國九十五年的 18.5%
（行政院主計處，2006），可以看出我國政府對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視。然而不可

否認的是，近年來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民眾痛苦指數攀升，報章雜誌不斷出現

低收入戶生活無以為濟甚至因此走上絕路的個案，或是弱勢團體針對社會福利政

策無法落實而抗議，這些事件對於逐漸重視社會福利的我國政府而言，無疑是一

大諷刺。中央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卻不代表我國社會福利品質的提升，顯

然社會福利政策過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論是在政策規劃或政策執行面上，都

有值得探討的空間，也值得相關學界的重視。近年來，政府契約外包盛行，特別

是在社會服務的領域中，公部門屢屢將契約外包視為解決政府財務壓力與提升服

務品質的萬靈丹，在一片民營化或公私合夥的潮流下，對於社會福利政策執行的

討論都著重於非營利組織的角色與功能，至於公部門在社會福利政策執行上的功

能似乎逐漸受到忽視。但是，並非所有的社福業務都能以契約外包的方式解決，

特別是關係到社會上弱勢團體權益的行政業務，例如政府津貼的發放，低收入戶

生活補助的資格審核，政府急難救助的補助發放，甚至低收入戶家庭訪視等等，

因關乎個人隱私與公民應享權益，所以都不宜外包由民間機構處理，因此政府社

政單位在社福輸送系統中的重要性便不容小觑。

以我國直轄市社政體系而言，最主要的社政單位就是社會局與社會課，二者

幾乎總攬了地方的社會福利業務，社會局主導地方社會福利政策的設計與規劃，

除了部份業務委由非營利組織執行以外，很多業務則交由社會課處理。社會課是

地方政府最基層的社政單位，平日透過里幹事與轄區內弱勢族群有較為深入的接

觸與溝通，舉凡生活津貼、生活照謢、甚或急難救助等的申領，都是社會課經手

核辦的，換言之，社會課是轄區內弱勢族群最直接接觸的政府單位。社會局與社

會課既然是地方性社福政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那麼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就值得

關切，因為二者間互動關係的建立，關乎政策執行的成果。特別是近年來地方政

府面對財政壓力，加上政治環境日趨多元與動態，而民眾之社會福利意識的抬

頭，使得各級政府在有限的福利資源之下，必須有彈性地調整既定的福利資源分

配方式，而一旦政策面臨調整，如何在執行面上積極落實，就有賴部際的良好互

動。因此，地方政府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的互動模式，是值得加以深入探討的，

誠如(O’Toole and Montjoy, 1984: 491)所言，如果部際間無法建構出共同的合作行

動，那麼政策執行終將失敗。因此，本文認為，要增進我國社福政策執行的品質，

地方社政單位間的部際關係是應該被重視的議題之一，若社政單位間的互動出現

障礙，勢必導致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上的問題。然而，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的關係，

很難給予明確的定義，二者在地方社政執行上雖似平行合作關係，但是由於社會

局的官僚層級高於社會課，而且二者間又有經費撥支的關係，因此導致其互動模

式更形複雜，因此，本文擬先深入了解社會局與社會課的互動模式，找出二者間

互動過程的障礙與困難，如此除了可以提供社政單位政策建議以外，也可以成為

未來筆者研究部際關係與政策執行成果之相關性的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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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透過深入訪談，分析北、高兩市在地方社會福利政策執行的過程

中，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靜態與動態的部際關係。本研究從政策執行理論發展

中，找出四個分析部際關係的構面，分別是權責關係、資訊流通、資源交換、以

及部際文化，其中有關權責關係的探討，除了來自訪談資料以外，還從相關法令

了解兩個單位間的責任義務。本研究期望藉由此分析，使地方政府了解社會福利

政策執行的助力與阻力，促使社會局與社會課更能互相了解彼此的認知與期望，

進而促進溝通管道的暢通，提升公部門之社會福利服務的品質。本文限於目前所

擁有的訪談資料，將只分析部際的互動關係，至於此互動關係如何影響政策執行

的成果，則是筆者下一階段的研究重點，因此本文無意處理這個議題。

本文首先定義部際關係並探討其在政策執行中的重要性，並從政策執行理論

發展的軌跡中，找尋部際關係意涵的轉變，以便了解部際關係的深層意義，並藉

此發展部際關係的主要分析面向。其後介紹本研究所採取的深度訪談與訪談對

象，藉著訪談所得之質化資料闡釋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

貳、部際關係與府際關係在政策執行中的重要性

追溯「部際關係」一詞的來源，則須先探索「府際關係」。府際關係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一詞雖然始於一九三Ｏ年代美國興起聯邦主義

(federalism)之時，但直至一九六Ｏ年 Anderson(1960:3)才對該詞有較為正式的定

義－「美國聯邦系統內各類型與各層級政府間的一種重要活動與互動作為」。

Bogdanor (1987: 296-297)認為府際關係具有下列幾種特性：(1)國家、州、與地方

之間，州與地方之間，國家與地方之間，以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2)公務

員(public officials)的態度與行為，特別單位間公務員對彼此的認知；(3)每日跨域

業務關係的本質、例行性、與一致性；(4)公務員不論民選或官派，每一位在府

際關係中都很重要；(5)在財務關係與政策執行上，府際關係更顯重要。由上可

知，府際關係是可以獨立行使職權的政府之間，靜態權責關係與動態互動關係的

組合，靜態關係決定於法規，而動態關係則主要建構於單位間公務員彼此的態度

與認知。

根據韋氏大字典的解釋，agency 指的是提供某種服務的私人機構，或是政府

中的某個部門，1所以，在政府中的部際關係(interagency relations)，指涉部門與

部門之間的關係，所謂的部門只是政府組織中具有特定功能的單位，無法獨立於

政府整體的目標而存在(陳敦源，1998：238)。有關部際關係的文獻幾乎很少給

予「部際」二字一個明確的定義，然而，從這些文獻的研究對象中仍可以看出「部

際」的定義不外乎下列兩種：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Ripley, 1964; Sanders and
Ladwa-Thomas, 1997; Metzel et al. 2005; Desai, 2005)，以及泛指所有政策參與者

之間（包括政府部門與私人機構）(Garrett, 1998; Chaudry et al. 2000; Kapucu,
2006)。2

1 韋氏線上大辭典，Merriam-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網址：
http://mwu.eb.com/mwu，檢閱日期：2006 年 12 月 14 日。
2 包括水平的部門之間，以及垂直的部門之間，其中 Kapucu (2006)討論美國 911 事件中的部際
溝通時，同時囊括了聯邦、州、與地方部門，以及私人機構與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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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府際關係或部際關係的研究文獻，大致可以分為靜態與動態研究兩類，

靜態研究大都從法律或制度的觀點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角色功能、府際間的權

限劃分與財政資源的分配（許宗力等，1992；趙永茂，1997；薄慶玖，1997）；
動態研究則大致分為兩類，有從管理的觀點，強調府際關係的管理是一種化解府

際衝突以達成特定目標的過程，因此此類研究善於提供解決衝突的方法與技術

(Agranoff, 1988；1989；Howitt, 1984)；另有從府際關係或跨組織關係分析政策執

行過程中，府際或組織間的互動如何影響政策結果，並進而針對府際互動或跨組

織互動提供政策建議（Bardach, 1977；O’Toole and Montjoy, 1984；Scheberle,
1997；1998；張四明，2001；曾怡仁、黃競涓，2000）。由於本研究主要強調政

策面向，因此將從政策執行的文獻中探究部際關係的分析構面。其實，追溯府際

關係一詞的起源，便與政策執行息息相關。在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
運動中，經濟大恐慌使聯邦政府開始大規模介入地方事務，企圖藉此改善國家的

社會與經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府際關係的政策本質－政府各機關所採取

的行動，以及機關間的互動所產生的政策效果－就成為各界討論的重點(Wright,
1988: 13-14)。隨著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政策執行經常必須透過跨組織的共同合

作來完成，因此公共政策的相關文獻對於府際合作以及跨組織合作多有討論，例

如 Wright (1987: 238-241)在為府際關係下定義時，說明府際互動的結果具有政策

意涵；O’Toole and Montjoy (1984)從跨組織合作的觀點，分析多元組織間的互動

對政策執行成果的影響；Ripley and Franklin (1991)認為政策執行係發生於複雜的

府際關係網絡中，當多元行動者帶著不同的目標與期望共同執行政策時，府際間

的協調便與政策執行的結果息息相關；Scheberle(1997; 1998) 基於聯邦對地方政

策執行介入的程度，以及聯邦與地方機關人員彼此的互信程度來觀察美國環境政

策的執行，認為府際間正面的工作關係(positive working relationships)是有效政策

執行的關鍵；Peters (1998)則從水平的府際關係觀察，認為要確保府際間在政策

過程中的合作，應該透過制度或規則的設計，為府際合作創造環境，提升個別組

織選擇參與合作的動機。上述文獻共同呈現出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府際關係

或跨組織關係對於政策執行的影響係相當深遠，而本文也將從政策執行理論發展

脈絡中，了解府際部際或跨組織關係的內涵，並從中發展探究社會局與社會課部

際關係的分析構面。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社會局與社會課，二者皆屬於政府組織中具有特定功能的

單位，無法獨立於政府整體的目標而存在，而且社會課隸屬於區公所，而區公所

則直接受到市政府民政局的行政監督，因此，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並無上下從屬

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定義二者之間應屬部際關係。以下將從研究政策執行的三種

途徑中，萃取出與部際關係有關的討論，以期能從不同的政策執行觀點來深入了

解部際關係的意涵。

叁、部際關係在政策執行研究中的意涵

政策執行的分析途徑自一九七 O 年代發展至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代的研究途徑基於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或向前推進(forward mapping)
的觀點；第二代是基於由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或由後推進(back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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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的觀點；第三代則是融合前兩種成為整合途徑(synthesis or integrated
approach)的觀點(Anderson, 2000; Lester and Stewart, 1996: Chapter 7; O’Toole, 
2000; Sabatier, 1986；柯三吉，1998；李允傑、丘昌泰，2003；吳定，2003)。不

論從何種觀點出發，對於政策執行相關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皆有著墨，以下針對

這種單位間互動關係在各代政策執行研究中的意涵予以討論。

一、互動關係在第一代政策執行研究中的意涵

第一代理論採取「由上而下」的觀點分析政策執行，此觀點主要源自「政治

與行政二分」，或「規劃與執行二分」的論述，所以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具有不

同的功能，前者主掌政策規劃，而後者專職政策執行。上級機關的決策透過法令、

行政命令、或法院判決的形式呈現出來之後，所謂的政策執行，就是下級機關將

上級機關的決策付諸實行的一個過程(Mazmanian and Sabatier, 1989: 20)。至於政

策執行的成果則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個是政策規劃單位是否本著正確的

因果理論，設計具有可行性的政策 (Bardach, 1977: chapter 10; Edwards, 1980;
Mazmanian and Sabatier, 1981; 1989)；另一個是政策執行機關是否認同與順從政

策目標，並將之融入每日的行政慣例中。依照這樣的思維邏輯，對於單位間互動

關係的描述，可以觀察出 1）垂直關係較被強調；2）控制、監督與服從是最終

訴求。

首先，垂直關係是第一代政策執行研究的重點，文獻中處處可見針對政策規

劃單位如何透過權威結構與制度設計來控管政策執行單位的討論。當時學者們所

觀察的政策個案，大部份都是聯邦政策委由州與地方政府執行的例子。3所以，

嚴格說來，第一代的研究以垂直的府際關係為主，至於部際關係則較少見。在此

代研究中，Bardach (1977)是試圖擺脫行政控制觀點的一位，他把政策規劃單位

視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一份子，並強調單位之間的互動關係。政策執行的過程，

是單位間在資源、目標、與行政各面向上的互動遊戲(game)，而不再是一連串的

命令結構。雖然試圖擺脫行政控制的觀點，但是 Bardach (1977: 254)仍然主張政

策規劃者應儘量預估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阻礙，並依此設計各種阻礙發生時的

因應措施，訂立遊戲規則，以及分配適當的資源。顯然，即使 Bardach(1977)觀
察到政策執行過程中單位間互動的必然性，但是，基於「規劃與執行二分」的前

提，政策規劃單位仍被賦予較多的責任。

其次，控制、監督與服從是討論單位間互動關係的最終訴求。雖然基於官僚

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 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73)針對美國聯邦政府協助重建地方市政，
並以加州奧克蘭(Oakland, California)為第一個標的城市，投資 2300 萬美元為該地少數民族增加
3000 個工作機會之計畫所做的研究。其他研究的政策個案還包括 Mazmanian and Sabatier (1989)
的新社區計畫(New Communities Program)、空氣清淨修訂案(Clean Air Amendment)、廢除種族隔
離(desegregation)、以及初等及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中的聯邦補償
教育方案；Bullock(1981)與 Goodwin and Moen(1981)的平等教育機會政策(Equal Education
Opportunity Programs)以及家庭福利政策(Family Welfare Policy)；Ripley and Franklin (1986)的聯邦
管制性政策、分配性政策、與重分配性政策等等。當然，也有少數研究是針對州政府政策的執行，
例如 Mazmanian and Sabatier (1989)的加州海岸保護法(Coastal Conservation Act)；Bardach(1977)
的加州心理衛生改革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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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責結構，政策規劃單位有權要求政策執行單位的服從，但是如果二者產生協

調上的困難，將影響政策執行的結果(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73: Chapter 5;
Bardach, 1977: chapter 2; 7; Berman, 1978; Elmore, 1978），因此官僚層級的整合是

很重要的。然而，第一代所謂的整合與協調，在方法與目的上都相當工具理性。

在方法上，學者 Edwards (1980)、Mazmanian and Sabatier (1981; 1983; 1989)、
Sabatier and Mazmanian (1980)、Van Meter and Van Horn (1975)等皆強調上級機關

對下級機關的指揮、監督、管控、以及誘因的提供。除此之外，上級機關必須與

執行機關進行有效的溝通，否則不明確的訊息將帶給政策執行者自由裁量的空

間，因而產生執行結果背離政策目標的可能性(Edwards, 1980: 10)。此外，充足

的資源才能確保政策執行的成果，而所謂的資源，除了指涉政策執行時所需的資

源以外，更重要的是上級機關須有足夠的人力來監督執行過程 (Edwards, 1980:
79)。這些監督與控管的主要目的，就是確保政策執行者對於政策目標的認同與

執行命令的服從，進而依照政策施行細則徹底執行政策。總而言之，第一代政策

執行研究普遍認為，政策執行者的服從態度與政策結果息息相關，因此無論單位

間的互動關係為何，主要目的都在確保執行者的順從行為。

從第一代政策執行研究在單位間互動關係上的討論，可以為本文提供幾個分

析面向。在靜態面上，權責結構是相當重要的。政策規劃單位所主導的政策設計，

包括政策施行細則，應能提供明確的政策目標與權責劃分，幫助執行者對於本身

在執行過程中的角色與權限能有清楚的認知。當然，良好的政策設計仍須要其他

動態面的配合。在動態面上，由上而下的資訊傳遞與資源提供，是確保執行人員

認同與服從態度的主要方法。政策規劃單位是否能將政策訊息有效地傳達至政策

執行單位，以及政策規劃單位是否提供充足的資源給政策執行單位，都是確保執

行人員服從態度的關鍵因素。除此之外，政策規劃與執行單位之間所呈現出的府

際文化特色是控制與服從，不論前者提供何種誘因提升後者的政策執行動機，第

一代研究者相信唯有將府際合作的氛圍建立在下對上的服從之上，才能增加政策

執行成功的可能性。

二、部際關係在第二代政策執行研究中的意涵

部分學者批評第一代政策執行研究忽略了私部門、基層官僚、地方執行機

構、以及其他政策次級系統在策略上的主動性(strategic initiatives)(Sabatier, 1986:
30；廖俊松，2003：61；李允傑、丘昌泰：2003：61)，因為他們相信基層官僚

有能力透過各種策略來影響政策目標的達成 (Weatherly and Lipsky, 1977;
Elmore, 1979; Berman,1978)。因此，第二代政策執行研究聚焦於地方執行機構與

基層官僚 (Elmore, 1979; Lipsky, 1971; Berman, 1978; Hanf, Hjern, and Porter,
1978)，強調基層人員對於政策目標與政策執行結果的影響力。首先，政策目標

的設定不會完全由政策規劃單位主導，而是受到基層多元行動者的影響，甚至基

層人員在執行政策時，可能會使用策略來重新型塑政策目標。其次，決定政策執

行結果的主要力量，是政策執行者本身的目標、所使用的策略、所採取的行動、

以及彼此的互動(Lester, et al, 1987: 204)。由於基層人員的認知、意向、能力皆會

影響政策執行的成果，所以政策的設計必須要與基層人員的慾望相符，如此政策



8

目標較易達成。此外，基層官僚的裁量權是政策執行的另一個關鍵(Elmore, 1978:
186-187; 1979: 604)，所以政策的設計應該提供基層官僚或地方執行機關更大的

自主空間，使其能夠採行適當的權宜手段以因應複雜的政策情境，而重新建構一

個更能適應執行環境的政策執行過程(廖俊松，2003：61)。基於對基層官僚的重

視，第二代研究與第一代研究在單位互動上的討論，最大的不同在於對水平關係

以及衝突協調的強調。

本文無意強調第二代研究只重視水平關係，而是學者們開始觀察到政策執行

往往是由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次級系統共同完成的(Hjern and Porter, 1981: 211)，所

以傳統垂直關係中所強調的單一行政與正式權威已不再是研究政策執行的唯一

觀點。雖然垂直的單位互動仍然存在，但是垂直互動的基礎不再限於官僚權威，

反而是非權威式的協調。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單位之間，應該建構共識，過去強

調的服從不再是影響政策執行結果的主要因素，反而執行單位的自主程度、對於

政策目標的認同程度、以及對政策執行投入的程度等等，才是影響政策執行成果

的要素(Elmore 1978: 209)。既然基層的執行單位在第二代的研究中備受強調，而

研究者也發現參與政策執行過程的行動者有多元化的趨勢，因此，第二代研究便

把政策執行的過程視為行動者間衝突與談判的過程(Elmore, 1978: 218)，因為每

一個行動者可能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與偏好，也擁有不同的資源，因此這些基層行

動者之間的水平互動關係，將影響到政策執行的結果。

既然第二代研究認為基層官僚才是政策執行的主角，甚至基層官僚有影響政

策規劃或是重新型塑政策目標的能力，那麼由下對上的溝通就顯得格外重要，換

言之，如何讓基層官僚的政策建議在政策規劃階段能傳達至規劃單位，會影響到

日後政策執行單位的執行態度。第二代政策執行研究在單位間互動關係上的討

論，為本文提供的主要分析面向，較偏向於動態面，也就是由下而上的資訊傳遞

以及衝突與協調的府際部際文化。在資訊傳遞上，強調基層執行單位是否有機會

在政策規劃階段提供政策建議？對於執行上的困難如何傳遞至上級機關？基層

單位對於資訊溝通的管道與結果有何期望？滿意程度為何？在府際部際文化

上，則強調單位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以及非權威式的協調。

三、部際關係在第三代政策執行研究中的意涵

第二代研究過度高估非經選舉而產生的基層執行單位，因此忽略了民主政治

系統中，政策領導與政治責任的歸屬問題(Linder and Peters, 1987；Sabatier, 1986；
廖俊松，2003)。鑒於上述兩代研究途徑各有優劣之處，學者們開始利用整合途

徑探討政策執行的過程(Elmore, 1985; Goggin et al., 1990; O’Toole, 1986; 1993; 
1995, O’Toole and Montjoy, 1984; Sabatier, 1986; 1987)，試圖兼顧政策規劃單位與

政策執行單位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性，並且開始強調單位間的協力。其中，

O’Toole and Montjoy (1984) 認為影響跨組織合作最重要的三個誘因，第一就是權

威(authority)，使組織感覺到合作是一種責任；第二是交換(exchange)，參與組織

透過合作可以得到其他異於政策目標的利益；第三是共同的利益(common
interest)，也就是所有參與合作的組織都認同政策目標。Goggin 等人(1990: 32-40)
以訊息在府際（聯邦、州、與地方）之間的流通來分析政策執行，認為所謂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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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執行，就是解碼訊息、吸收訊息、並將訊息轉換為組織日常行為的過程，而訊

息在府際之間的傳輸將影響政策執行的結果。O’Toole(1995:44)以跨組織的政策

執行為研究焦點，認為政策執行可以被概念化為組織間的合作與協調，他特別強

調誘因的提供，因為多元組織共同合作執行政策時，若個別組織沒有合作的誘

因，那麼執行結果堪慮。林水波等(1997)，認為政策執行的研究架構，必須建立

在一個更寬廣的角度，兼顧政策、計畫、執行三者的連結。

由上可知，第三代研究不再刻意強調政策規劃或執行單位，而且，政策執行

過程中相關單位之間不論是垂直關係或水平關係，已經融合成一個互動過程複雜

的網絡關係。每一個單位在網絡中都有重要的功能，為了達成政策目標而協力合

作。誘因不再是上級單位為了確保基層單位的服從態度而提供，而是相關單位間

彼此相互提供以增進所有行動者投入網絡和參與協調的意願。從網絡的觀點來分

析部際關係，有兩個面向是前兩代政策執行研究中甚少提及的。一是政策規劃與

政策執行單位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賴，因而導致資源互換的必要；二是政策執行環

境中，各單位相互協力的誘因，而該誘因係建立在資源互賴與資訊互動等關係

上。因此，第三代研究在單位互動關係的討論上，為本文提供的分析面向，在靜

態面上，是資源在單位間的分配情況，也就是整個執行網絡中的參與單位所擁有

的資源分配情形，而在動態面上，則是單位間的資源互動方式，以及一種相互提

供合作誘因的網絡文化。

四、小結

府際與部際關係都呈現靜態與動態兩種特質，靜態關係較常出現於第一代政

策執行研究途徑的文獻中，而動態關係雖然也出現於第一代研究中，但在第二代

與第三代中較被強調。此外，若從官僚結構來看，所謂的府際關係或部際關係又

可分為垂直關係與水平關係。垂直關係可以說是第一代研究途徑的思考基礎，所

以由上對下的控制是最被強調的，而水平關係在第二代研究途徑中開始受到重

視，此時期強調基層組織與私部門的互動。本研究從政策執行各代研究中對於單

位間互動關係的討論，歸納出四個部際關係的分析面向，分別是權責關係、資訊

流通、資源交換、以及部際文化（請參考圖 1）。以下針對這四個面向的分析焦

點做進一步的說明。

1. 權責關係：權責架構是組織的基本要素之一，機關組織將內部活動加以分化，

以透過專業分工的方式達成既定目標。權責關係乃指涉機關單位的職掌以及

權力與責任的分配與訂定。本研究對於社會局與社會課間權責關係的探討，

將聚焦於社會局如何授權社會課、二者在業務授權之後各自的職掌、社會課

的自由裁量權、以及考核授權業務的方式。

2. 資訊流通：組織的基本構成單位是人，在正式的權責關係與非正式的互動中，

訊息的傳遞決定了受命者對於發命者所發出訊息的了解與接受程度。所謂的

資訊，是透過文字、聲音、或圖像所傳達的信息。本研究對於部際資訊流通

的探討，將聚焦於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的溝通方式、二者對於溝通方式的認

知、以及二者對於溝通結果的看法。

3. 資源交換：傳統組織理論中的資源依賴論，以及晚近政策網絡理論中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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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觀點，都相信組織不可避免地透過資源互換與外環境或其他組織互動，

以完成組織目標。所謂的資源，包含具象的經費、設備、人力，以及抽象的

知識、資訊、權力等等。本研究對於部際資源交換的探討，將聚焦於社會局

與社會課分別擁有的資源資源、資源互動方式、以及資源互動的結果。

4. 部際文化：部際所共同擁有的基本信念，關係到共同的價值與規範，對於作

為與不作為、應為與不應為有相同的看法。在政策執行中，此文化關係到組

織成員投入的意願、對政策目標的認同、以及處理業務的方法與態度。其中，

個人投入工作的意願來自兩個因素，一為執行者所得到的激勵，這可能是一

種自發的心理過程，也可能是來自於外界的激發，因而轉化成一種工作動機

的提升。二為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Senge(1990)便曾強調，個人與組織之

間的關係應該從傳統的契約關係轉化成盟約關係，契約關係是一種基於契約

而形成的，而盟約關係則是發自於個人心中主動的奉獻。此外，若政策目標

與部際文化契合，自然有助於各成員對於政策目標的認同，例如，若成員有

機會參與政策規劃，並將組織的價值融入政策，則成員較容易認同政策目標。

O’Toole and Montjoy (1984: 492-493)與O’Toole (1995: 43-44)曾言，跨組織的

合作，需要參與組織對政策目標有相同的意向與觀點。論及政策變遷能否成

功，Ellwood and Boyd (2000)與 Gais et al (2001)認為，整個社會福利部門從上

到下的成員是否對組織目標有清楚一致的了解是重要關鍵。因此，本文認為，

探索社會局與社會課個別所抱持的核心價值，以及二者間的部際文化，是分

析二者部際關係相當重要的一環。

圖 1 部際關係的意涵與本文分析面向

政策執行研究 動態／靜態 部際關係意涵 本文分析面向

靜態面 權責關係 權責關係

第一代 資訊流動（上對下）

動態面 資源提供（上對下）

文化（控制與服從） 資訊流通

第二代 動態面 資訊流動（下對上）

文化（衝突與協調） 資源交換

第三代 靜態面 資源分配（網絡間）

動態面 資源互動（網絡間）

文化（相互提供合作誘因） 部際文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肆、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來了解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的互動關係，受訪者皆從個

人觀點來回答問題，而非從所屬單位的觀點回應。本研究選擇台北市與高雄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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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標的的主要原因，在於兩市為我國兩大直轄市，不論在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補

助款數額上；自有財源的規模上；或是各種地方建設上，都優於我國其他城市，

針對兩市進行研究不僅可以為兩市政府社政單位的運作提供建言，也可以成為我

國其他城市在社政運作上的參考。此外，兩市在社會福利支出規模上有明顯的差

異，綜觀過去十年來兩市的社會福利預算佔市政府總預算的比例，台北市大約維

持在 15%至 20%之間，而高雄市的比例則只停留在 10%至 15%之間，即使在過

去十年中高雄市的失業率高於台北市，但社會福利支出之比例卻遠低於台北市，

顯見兩市在社會福利資源配置上的差異，這顯然將關係到社政單位間的資源分配

以及互動，因此本研究也將針對兩市進行比較，期能看出在不同的社會福利資源

配置之下的部際互動是否有別。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遴選標準，在社會局方面以各科主管與專員為主，其負責

的業務性質大都是地方社會福利政策的整體規劃、設計、與檢討，台北市與高雄

市分別有四位與五位接受訪談，這是兩市社會局中願意接受訪談者的最高數目，

而基於受訪者匿名的要求，在本文中將分別以編號 T1、T2、T3、T4 以及 K1、
K2、K3、K4、K5 代表。在區公所社會課方面，本研究首先以財政壓力為遴選

標準，從北高兩市中選擇財政壓力較大的區公所。選擇方式是以各區公所九十二

年度預算除以該區總人口，4得每人平均預算，數值越低代表該區的財政壓力越

大，社福資源越有限。台北市與高雄市各選出五個區公所，而訪談對象則選擇社

會課課長，或由課長推薦課內與案主有實際接觸機會的個案承辦人員，在本文中

台北市社會課的受訪者分別以 t1，t2，t3，t4，t5 代表，而高雄市則以 k1，k2，
k3，k4，k5 代表。

伍、研究發現

一、權責關係

（一）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編制是依照「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三條規

定，以社福業務性質的不同分為七科，分別掌理人民團體與合作行政、社會救助、

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婦女福利與托育服務、兒童與少年福利、以及社區發

展與綜合規劃。社會課則是隸屬於區公所，台北市共十二個區公所，依照「台北

市區公所組織規程」訂定，區公所設區長一人，受民政局局長之指導監督，此外，

各區公所設民政、社會、經建、兵役、健保五課以及秘書室，其中，社會課職掌

包括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災害防救、社區發展、人民團體輔導及其他有關社政

事項。此外，區以內的編組為里，置里長，受區長的指揮監督，辦理里公務及交

辦事項。里設里辦公處，置里幹事，承區長之命，受里長之監督，辦理自治及交

辦事項，而里幹事員額列入區公所編制。從社會局的各項社會福利措施相關規定

4各區公所的預算大致可分為行政管理、業務管理、廳舍修建、充實設備、與小型工程幾個科目。
由於區公所一般承接社會局委辦的業務，社會救助或是補助津貼的預算，都是直接從社會局提撥
下來，所以，預算中與社會福利業務相關的科目應該只限於行政管理與業務管理兩項。因此，在
計算每人平均預算時，將扣除廳舍修建、充實設備、與小型工程三個項目，只以行政管理與業務
管理兩者為主。



12

與施行細則，可以看出區公所是各種社會福利措施的福利據點，其業務內容繁雜

瑣碎，例如調查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申請資格；發放重陽節敬老禮金；核發身心障

礙手冊、天然災害善後救濟金、育兒補助等等。里長與里幹事對於地方上弱勢居

民的實際生活狀況與需求最為了解，因此社會課很多業務需要里長與里幹事的資

訊提供以及行政支援。

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的權責關係大都以行政命令規範，首先，依照「臺北市

政府各機關業務權限委任委託區公所執行作業要點」第二條的規定，只要是市政

府認定業務性質是屬於區域性業務，並且與區公所執掌關係密切，由區公所辦理

較具便利性與時效性，那麼該業務就得委託區公所辦理。然後，若進行委任業務

時，依照該作業要點第四條的規定，「應先邀請民政局及區公所就人力、經費、

委任業務範圍及權限劃分協商確定後，再行辦理委任程序。」至於區公所執行委

託業務所需的資源，分為人力與經費兩類。在人力上，該作業要點第六條規定，

「各局處應依委任或委託業務量多寡，支援區公所所需人力。」在經費上，則應

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執行委託業務所需經費，由委託局處編列預算撥交區公

所支用。」

各項委託業務會以施行細則來規定社會局與社會課的職權。例如「低收入戶

調查及生活扶助作業規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或是「育

兒補助辦法」等等。一般而言，社會局大都負責督導、考核、策劃、宣導等事宜，

而社會課則是負責申請資格的審核。在作業規定中，對於審核標準都有相當明確

的描述，因此，社會課的裁量空間很少。例如在各項福利申請資格的審核上，都

有一定的申請門檻，所以沒有任何彈性空間，唯一較有彈性的部分，就是社會課

可以針對較具爭議性的個案，決定是否轉送社會局複核，給予申請者再次審核的

機會。此外，所有社會課受訪者都認為，「急難救助」的發放是自由裁量空間最

大的業務。該業務上的彈性分為兩部份，一是救助金額的多寡，二是查證過程的

彈性。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業務權限委任委託區公所執行作業要點」中，對於社會

課執行委託業務成效不佳的情況，沒有非常明確的考核與賞罰機制，只在第九條

中規定，「區公所執行委任或委託業務，成效不佳者，得報請主管局處簽陳市長

核定終止委任或委託。委任或委託業務辦理成效優良者，應予獎勵；辦理成效不

佳係因區公所怠於執行或故意造成者，應予懲處。」

（二）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的編制則是依照「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設有民政、文化、

社會等十八個局，主計、新聞、人事等六個處，以及都市計畫、研究發展考核等

四個委員會。高雄市社會局則依照「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的規定

分為五科，分別掌理人民團體與社區發展、社會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者福

利、以及兒少與婦女福利。高雄市有十一個區公所，依照高雄市區公所組織規程，

區公所設民政、社會、經建、兵役四課以及秘書室，至於社會課的執掌，則與台

北市各區公所社會課無異。

社會局對於社會課的業務委託，是依照「高雄市政府授權區公所業務作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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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辦理，該作業計畫中，明列了市政府授權社會課的十八個工作項目，並且規

定這些項目均應委託區公所辦理。作業程序中規定各項授權業務經費除了市政府

有通盤策劃以外，都應列為區公所的預算內支應。在授權的過程上，則沒有如台

北市般的詳細規定，而只言明市政府相關局處應將各項授權項目的辦理要領與法

令通知區公所，必要時應辦理業務講習，以灌輸承辦人員法令知識。

至於在委託業務上的考核與賞罰機制，高雄市的「高雄市政府授權區公所業

務作業計畫」並沒有具體規定，只有在第四條第四項中規定，「各局、處及各區

公所應於每年度結束後，就授權業務項目辦理情形逐一提出檢討，並將檢討結果

報府」，但並沒有說明業務執行成效不佳時應該如何處理。

（三）兩市比較

在社會局與社會課的權責關係上，台北市與高雄市並無明顯的差異，不論是

在一般的職掌上；極少的行政裁量權上；或是兩單位間的業務委託關係上，兩市

皆同。然而，若比較「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業務權限委任委託區公所執行作業要點」

與「高雄市政府授權區公所業務作業計畫」，仍可以看出台北市在選擇業務是否

委託上，比高雄市有較大的彈性，因為根據前者第二條第二項的規定，符合委託

條件的業務，得委託區公所辦理，但是後者第二條第一項則規定，符合委託條件

的業務，均應委託區公所辦理。此外，台北市對於授權的過程以及業務執行成效

不彰的處理，都有比高雄市更詳細的規定。

由於上述的行政規則並沒有明文規定社會課是否有拒絕接受業務委託的彈

性，因此，在高雄市曾經出現過社會課拒絕接受業務委託的例子。社會局受訪者

K4 表示，社會局若欲委託社會課辦理新增業務，社會課可能會因人力不足而拒

絕接受委辦。由於社會局與社會課並無直屬關係，因此，社會課若拒絕接受委辦，

社會局很難勉強，只好於科室內另外安排對外窗口處理。然此種狀況非常不便

民，特別是對於居處較遠的案主而言，還要舟車勞頓，相當不便，同時也導致社

會局內某些單位必須在規劃政策之餘，還須分心處理瑣碎的民眾申請業務。

兩市的社會課受訪者對於極少的自由裁量權並無太多意見。然台北市有兩位

受訪者認為自由裁量權可以更多一些，以方便行政作業。而高雄市社會課受訪者

則認為社會課在補助或救助業務上的彈性最好不要太大，因為民眾一般對於社會

救助法令並不十分了解，往往資格不符仍前來社會課申請急難救助，此時太大的

自由裁量權反而會造成承辦人員的困擾。以高雄市為例，「高雄市實施民眾急難

救助自治條例」針對生活一時陷入困境的家庭，給予急難救助。在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十日該法修正之前，針對所謂的「陷入困境」有明確定義為「家庭總收入及

資產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低收入戶核定標準一點五倍者」（高雄市

政府，2002：103）。然修法後該項定義被刪除，也因而增加了社會課在審查申請

資格上的彈性空間。受訪者 k2 便直言：

「因為沒有標準，所以幾乎一般來申請的人都通過申請，因為沒有標
準，所以你怎麼核定此人資格符不符合？若要判定顧客資格不符，總
要有個理由嘛！否則就成為擾民了。所以我們很困擾，很希望有個標
準，不要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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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與社會課如此的權責關係，在兩市都造成單位間的溝通障礙，此點將

在以下討論「資訊流通」時再深入分析。此外，兩市皆有社會課的受訪者抱怨社

會課的業務性質導致其在區公所中的相對劣勢，因為社會課經辦的業務皆來自社

會局的委託，但其他如民政課（自治行政）、經建課（公共工程）、與兵役課（兵

役行政）皆掌理區公所本身的業務，所以，相較之下社會課在區公所中較為弱勢，

員工的福利也較少。這種現象從市政府對區公所整體工作績效的考核也可以看出

來，以台北市為例，根據「台北市各區公所工作考核要點」，市政府對區公所整

體工作績效的考核，總成績的計算方式乃依區公所業務性質分為五類（民政、社

會、經建、兵役、秘書），而各類佔總成績的百分比不一，其中民政佔 51%，而

社會則只佔 12%，僅高於秘書室的 8%，就可看出社會課業務在區公所中被重視

的程度並不如掌理其他對外業務的課室。5至於高雄市目前沒有針對區公所整體

工作績效的考核方式。

二、資訊流通

（一）台北市

社會局受訪者表示，若遇有重大政策變遷，政策實施前社會局會與社會課人

員開會溝通，告知政策訊息。社會局通常訂定實施要點，以及社會課的流程配合

事項，透過討論會以及分區座談與基層人員進行溝通，並邀請里幹事、社福中心、

以及相關的民間團體來參與，以充分告知政策資訊，並確定沒有問題才公佈實施。

「一旦有新的工作要執行，一定要事先要跟區公所人員溝通、要開
會，把政策的訊息告訴他們，要擬定一個計畫出來，社會局要設計一
套流程出來。然後再提到區公所的座談會去討論，區公所的同仁也會
告訴我們在執行上的困難，要住充分的溝通，沒有問題了才開始執
行，達到共識之後才實施…」(T2)
「主政者可能要比較認真的去跟他說明為什麼你要做這樣福利政策
的改變，有一些溝通的機制。我覺得溝通的機制很重要…我們預計未
來還有辦兩場說明會，讓他們瞭解政策改變在哪，拜託區公所的同仁
幫忙。其實這個改變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也有長官開玩笑的說，為
什麼開那麼多會。因為就是為了對話，製造溝通機制。」(T4)
台北市社會課受訪者對於與社會局之間的溝通結果大都持保留的態度，認為

溝通結果不佳，各種溝通的管道並沒有太大的成效，似乎溝通不良的問題年復一

年地出現，卻沒有改善的跡象。

「之前都會開協調會，但我覺得社會課是屬於背書狀態，當然我們基
層都會跟他們講一些困難度，定案之後我們還是鼻子摸了，繼續做。
我覺得市府的公務員執行力是夠的，既定的政策決定了就會去做。沒
有錢、沒有人，還是去做。」(t2)

5 秘書室掌理文書、印信、庶務、會議、出納、研考、資訊、法制等等，較屬於針對區公所內部
的行政作業。其他如民政、社會、經建、兵役都是對外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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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個人的經驗，社會局是不太理會區公所的行政，所以有時候我
們開會都會抱怨。你跟他們講他們會說好，但是你講你的，他做他的。」

(t3)
「局處每年都說明年會改進，但是每年都還是一樣，這是最近的案子
啦，那其他還有更多，很嚴重瑕疵的案子啦，因為講了太多次了…那
我們也很無奈阿，說實在的，我們也不知道關節卡在哪裡。」(t5)

（二）高雄市

社會局受訪者表示，每有政策變遷或調整，都會先與區公所溝通政策背景，

使其充分了解政策變遷或調整的理由，有時候區公所社會課的意見，如果社會局

認為可行的，也會欣然接受。

「既有的福利項目要做調整，我們就透過局長的名義發信函，給高雄
市四百多里的里長，和高雄市十一區的區長，先把這樣調整的背景因
素，讓我們里長，讓我們區長能夠瞭解。就是說，當有長輩或是里民
在反應的時候，可能幫我們去說服，我們這樣的調整用意到底在哪
裡。涉及到區公所的部份，還可以透過協調會的幫助，看看社會課能
不能做到，這樣就比較容易取得共識…大家對同一個同做的目標很清
楚，就比較不會有困難。」(K2)
「如果我們有比較大的政策在調整的時候，我們會找區公所，先找區
公所先做整合溝通，或是政策決定前的溝通也都可以。就像 XX 政策，
就是經過和他們溝通協調。」(Ｋ3)
高雄市社會課的受訪者認為，與社會局之間的溝通，大都是針對技術問題的

對談，沒有政策面的溝通，當受訪者被問及溝通的方式，除了直接用電話詢問社

會局相關單位之外，社會課受訪者的直接反應就是每年在低收入戶資格複審前的

業務座談。至於對於溝通結果的看法，有一位受訪者有微詞，認為社會局對於基

層的建議大都沒有反應，其他受訪者則沒有負面的意見。

「這幾年在跟社會局接觸總覺得，社會局在既定的政策下，他定了就
定了，我們基層跟他們反應，他們幾乎都不會改變…其實會議上喔，
我們跟他們的建議，好幾年，這是固定的會議，我們在會議上建議，
他們也不一定接受，等於說每年提，他們的答覆都是會作為以後的參
考…他們（指社會局）在作政策異動時，幾乎不徵詢我們的意見。」

(k4)
（三）兩市比較

北高兩市在社會局與社會課間的溝通方式上沒有差異，除了公文與電話之

外，還會以協調會或說明會相互溝通。而且，兩市社會局對於部際溝通的方式與

結果，都抱持著正面的態度。然而，兩市的差異之處發生在社會課受訪者的訪談

上。比較兩市社會課受訪者的訪談內容，發現台北市社政單位部際溝通的頻率較

高，因為受訪者談及部際的協調會時，都會舉數例佐證，但同時社會課受訪者對

於溝通結果的負面態度也較為明顯強烈，並且會花費不少的時間解釋他們的不

滿，認為所謂的協調會，其功能是以「告知」的成分居多，「溝通」的成分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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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旦確定，即使區公所可能有執行上的困難，還是必須自己想辦法克服。反

觀高雄市社政單位的部際溝通方式，受訪者大都只強調年度業務會議，雖然這並

不能直接顯示部際間的溝通頻率低，但是卻可以看出受訪者只對於該會議印象較

為深刻。此外，高雄市社會課受訪者對於部際溝通結果也沒有很強烈的負面態

度，是否是因為社會局很能反應社會課的意見，或是社會課承辦人員本身的組織

文化就是傾向於接受上級指示，而技術性的問題則自行解決，則有待進一歩的探

究。然本文偏向後者的解釋，因為談及部際溝通時，受訪者所使用的語彙大都有

服從的傾向，例如：

「完全是看社會局怎麼交辦，就怎麼執行。」(k1)
「他們（指社會局）訂定，我們就這樣受理。」(k2)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社會課受訪者在訪談中會自行批判地方政府社政體

制，這也是在高雄市的訪談中沒有出現的。台北市社會課受訪者有三位把社會局

對社會課意見的忽略態度，歸因於地方社政體系的設計。首先，區公所並非任何

單位的派出機關，其為民政系統的一環，接受民政局的督導，而社會局屬於社政

系統，因此屬於民政系統之區公所社會課所提的建議，自然不會受到社政系統之

社會局的注意。其次，因為社會課與社會局沒有上下從屬關係，因此社會課承辦

社會局的委託業務，二者應屬於合作關係，既是合作，就該有較為平等的協調機

制。但是，若從公務體系文官職等來看，社會局與社會課位階高低相當明顯。北、

高兩市政府之各局局長，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6而台北市各區區長則為薦任至

簡任第九至第十職等，7高雄市各區區長為薦任第九職等。8所以，基層的建議自

然較容易被社會局忽略。

三、資源交換

第三代政策執行研究相信在政策執行網絡中，相關單位皆各自掌握了部份資

源，透過資源交換執行政策以達成政策目標。社會局能夠提供的資源，最主要的

是經費與時間，而社會課擁有的資源，最重要的就是轄區內弱勢族群的深度資訊。

（一）台北市

根據社會局受訪者的描述，整個市政府總預算已經降低至十年前的規模，也

就是減少了 10%，雖然社會局預算沒有因此受到太大規模的刪減，而且也有公益

彩券盈餘的挹注，但是由於服務人口的增加以及需求的增加，所以社會局面臨越

來越大的財政壓力，也因此對於各項計畫都希望加以更精準地分析，期望能夠更

6 參照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與社會局之編制表，網址：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download.jsp?filename=P02A1001-20030424-00000F-0
1.doc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download.jsp?filename=P08A1001-20030424-00000F-0
1.doc，檢閱日期：2006 年 1 月 29 日。以及高雄市政府公報九十三年秋字第八期，93 年 07 月
26 日出版，頁 40~44。
7 參照台北市現行法規查詢系統之台北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的附件－台北市各區公所編制表，網
址：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jsp?LawID=P02A1002-20031230&RealID
=02-01-1002，檢閱日期：2006 年 1 月 29 日。
8 高雄市政府公報九十四年秋字第六期， 94 年 07 月 21 日，頁 9。



17

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福利資源。從訪談中可以發現，社會局受訪者在財政壓力

下，所注重的焦點就是如何更有效率地分配社會福利預算於各種福利計畫中。

「通常預算定下來，也是砍的頭破血流、叫苦連天的…現在就在努力
的走向合理化，就是說原來某些不夠效率的地方，就必須花很多的時
間來處理合理化的問題。現在就在一個盤整的階段，一項一項的檢
視，哪裡不經濟，哪裡不效率、哪裡不合理就是要去處理。」(T1)
「整體而言，預算的規模是緊縮的，但就我們實際執行業務的過程，
並不必然每一項業務因為預算的規模而緊縮，也些業務也可以以更合
理化的方式來處理。」(T2)
「我們在幾項重大業務是根據這樣(錢用得有沒有效率)來考量。我的
爭取可以獲得長官的支持，長官們的支持，連帶的可以獲得市長的支
持，這是一貫性的。其實講正面性的意義，是講我們在福利措施上，
是更可以合理、精準的去算，哪些是合理的。」(T4)
社會局面臨的財政壓力，自然影響到對社會課的財務支持。幾乎在所有台北

市社會課受訪者的訪談中都可以發現，業務費的縮減影響了組織內的行政，例如

加班費的不足，郵資費的短少，影印費的儉省等等，都是第一線基層人員捉襟見

肘之處。

「在行政上，講到加班費就講到我們的痛，因為已經很久不知道什麼
是加班費了。以前推行一些業務他們都會有所謂的加班費或是郵資
費，現在都沒有。」(t1)
「從民國九十年開始，預算就都通案打九折，這樣對業務費的影響比
較大，比如加班費、影印紙，都要節省。現在生活殘障津貼和育兒生
活補助，社會局只有這兩項業務有給錢，其他都沒有錢，很奇怪的生
態…像我們社會課的業務是在年底在審業務、總清查的時候，業務是
最繁忙的，可是我們的同仁都是沒有加班費的。」(t3)
「業務費當然是不夠啊，所以我們每年都跟社會局講，他們都一樣
啊，所以我們很無奈，你委託委辦業務，在預算、人力上都不去作考
量，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就可以做，我們真的很希望你們把業務拿回去
自己做…」(t5)
社會課在資源上所遇到的問題，除了來自社會局的財政支持不足以外，還有

在新政策推動或是舊政策調整時，社會局給予社會課的因應時間有時候是不夠

的。

「像是ＸＸ政策，經媒體報導以後，大家都知道了，消息發布時，社
會課卻沒有社會局正式的通知與相關的資料…社會課的處理時程只
有一星期，一星期的時間，根本來不及消化所有的資料以及做所有的
預備工作，像是要開分工協調會，通知里幹事等等。」(t3)
「有時候社會局的決策並沒有即時提供相關資訊給社會課，導致社會
課與民眾同時從媒體獲知消息，所以，社會課通常無法給予洽詢民眾
正確的資訊。社會局有時候甚至沒有發布新聞，而是直接發通知信函
給民眾，叫民眾直接洽詢區公所社會課。即使信函中通知是到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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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但是民眾在搞不清楚社會局與社會課的差別時，仍會就近至社
會課詢問。但是，社會課往往直到民眾前來詢問時，對該項新措施的
施行細則仍不太了解。」(t4)
社會課本身擁有的資源，除了在面對顧客的專業人力以外，最重要的應該是

其掌握了轄區內弱勢族群的詳細資訊，雖然社會課主要都是經辦行政業務，但是

透過里幹事可以掌握弱勢族群的需求。然而，誠如前述，從社會課訪談者口中得

知社會課的建議很少能夠受到社會局的重視，而且其溝通內容可能大都以技術性

的層面為主，再加上社會課非常有限的行政裁量權，因此很難看出其所擁有的資

訊在政策執行上的功用。

「有需要的話，我們會透過過里幹事去作訪視，因為里幹事在業務上
跟各理有互動的啦，包含跟我門社會課的阿，有些獨居老人訪視，低
收入戶訪視，或是李金的發放，或是天災案件勘查。」(t4)
「里幹事我們都規定，每個月他們要對這些弱勢族群都有一個家戶訪
問，讓他們去關懷他們一下，我們都有這樣的動作。就好像突然間發
現低收入某某人，好像都不在了，是不是跑到哪裡去了等等，我們都
有這些動作在。」(t5)

（二）高雄市

根據社會局受訪者的描述，社會局的預算絕對數目是成長的，有受訪者甚至

不認為社會局目前面臨財政壓力，若有，主要也是因為法定社會福利項目與非法

定項目的增加，使得福利給付範圍越加週延，而導致福利人口增加，但是，社會

局會善用民間資源，進行募款，並成為有心力想幫助弱勢族群的企業與弱勢族群

之間的媒介。即使如此，受訪者仍強調福利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對於非法定福

利項目的檢討，確定其成效，仍是地方福利政策的重點之一。

「其實台灣最近這幾年雖然中央政府的財務是困難的，但是整個民間
的資產是增加的，那我們就想到說能不能充分運用民間的資源，我們
有一個福利攜手計劃跟我們的牽手計劃案，就是我們把有錢的社團有
心力有能力想要幫助弱勢者，拉他直接去幫助弱勢者。」(K1)
「法定預算以外的，變成是非法定預算的部分，這部份有很多當初的
時空背景考量，或是當初許多的競選承諾，這部分可能就是第一個可
能面臨到需要做調整的一個衝擊。」(K5)
高雄市社會局雖然沒有明顯的財政壓力，但是區公所社會課在加班費上的需

求，似乎無法得到社會局的回應。由於社會課主要功能就是執行社會局的政策，

因此來自社會局的業務費是社會課唯一的財務來源，然而目前這份財務支持對於

社會課而言顯然是不足的，若再加上行政規則上對於社會局核撥經費的使用規

定，使得社會課在經費使用上完全沒有彈性可言。

「社會課沒有自己自創的業務，也沒有編列預算，因此，都是執行社
會局的政策。唯一從社會局而來的補助，只有在資格複查的部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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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郵寄費用（要以雙掛號聯絡沒有通過核定的申請者），9或是為複查
業務的加班費，但大多數是意思意思而已。」(k2)
「社會局會考量到區公所業務，經費撥下來，二分之一用作加班費，
二分之一用作業務費。可是像我們區公所哪有什麼業務費，尤其像是
我們業務量大，加班多，可是你偏偏要限制二分之一，當然就會產生
經費上的問題，我們沒有業務上太多的需要，我們需要的是加班費…」

(k3)
高雄市社會課受訪者也提到社會課對於政策訊息後知後覺的情況，換言之，

社會課有時候會與社會大眾同時自媒體得知福利政策的相關訊息，使得第一線基

層人員沒有足夠的因應時間了解政策細節，也因此無法明確回答民眾的諮詢。

「記者已經先知道了，我們公文都還沒收到，然後民眾就一直打電話

進來問了…」(k3)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基層後知後覺，媒體都爆出來，民眾都打電話來
問了，我們都還沒有收到這個訊息。我們要收到的是正確的訊息，有
時媒體收到的是大體的，那施行細則是怎樣的，記者不瞭解。比如敬
老福利津貼，中央的，勞保給付了放寬了，報紙就這樣寫了。他也沒
寫軍公教不在這個裡面，那尤其公營事業人員會來跟我們吵說現在放
寬了啊，所以產生民眾跟我們認知上的落差…」(k3)

（三）兩市比較

北高兩市社會局在財政資源的擁有上，前者對於財政壓力的感受比較強烈，

台北市社會局的預算數有逐年刪減的現象，而高雄市則反而是增加的。雖然如

此，兩市區公所社會課在加班費上面都有明顯不足；並且得不到社會局具體解決

的現象。因此，加班費成了社會課受訪者口中所謂的「痛處」，因為社會福利大

門廣開，基層業務量大增，特別是遇有政策調整時，來自民眾的詢問與抗議源源

不斷，處理上相當費時，再加上每年年底例行的救助個案資格複查，承辦人員往

往需要加班處理業務，但是在加班費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基層人員只好以強制休

假來抵銷加班時數。然而，強制休假將造成未完成業務量的累積，最後還是必須

加班處理，這種情況造成社會課不小的困擾。

此外，不論是新政策的實施，或是既有政策的調整，都需要一段緩衝期以宣

導政策，更需要給予執行單位充分的準備時間，但是兩市社會課受訪者對於因應

時間不足皆頗有微詞。因此，社會課受訪者認為，社會課對於例行性的委辦業務

比較能夠按照自己的步調進行，但若遇到臨時性的委辦業務，社會課希望能夠爭

取較多的因應時間。

基本上，兩市社會課對於轄區內弱勢個案的生活異動情形有充分的掌握，例

如工作情形、戶籍搬遷、生活需求、急難狀況等等，若遇有特殊個案，社會課承

9按「行政程序法」第六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文書內容因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所以該文件若交
由郵政機關送達，應以掛號為之。過去社會課為了確實盡到通知的義務，一般規定以雙掛號郵寄
行政處分的文件。



20

辦人員或是里幹事也會前往進行探視與了解。所以，對於某些民眾而言，社會課

儼然就是政府的代表。理論上，社會課對於民眾需求的深入了解，應該有助於其

提供更符合民眾需求的福利服務，但是訪談資料發現，社會課的自由裁量空間相

當有限，即使了解民眾的需求，也只能依法行政，所以似乎看不出這方面的資訊

對於社會課在日常業務處理上有多少程度的幫助。雖然如此，社會課與民眾的頻

繁接觸，容易使民眾對社會課承辦人員產生親切感與信任感，這在政策執行上應

該或多或少有所助益。

四、部際文化

社會局與社會課受訪者對於自己所屬單位的認同度相當高，可以看出單位內

和諧的組織文化，但是受訪者談及單位間的互動交流時，則態度轉趨保留，顯然

部際文化呈現出衝突的成分。

（一）台北市

社會局受訪者對於單位內同仁之間的相處皆給予正面的評價，訪談時常

常出現情緒性的用語，例如：

「就是這種善良與熱忱的特質，讓我覺得和這些人一起工作，作夢也
會偷笑。」(T1)
「我們的同仁都非常可愛，有一份執著，會全力以赴，真是好得沒話
說！」(T2)

受訪者強調，單位內成員間彼此的信任、默契與共識的培養、業務的分攤、以及

相互的合作等等都是維持和諧的要素。所以，如果單位內有意見或理念相互衝突

的情況，必定會透過充分的溝通以達成共識，如此較不會在政策目標的認同上產

生歧異。除此之外，社會局的業務特性似乎影響著單位內的核心價值。換言之，

社會福利業務大都以弱勢族群為政策標的團體，因此人道關懷成為組織價值系統

的核心。誠如受訪者 T2 與 T3 所言：

「社會局成員投入工作的意願與熱忱，與社會局的業務性質、組織成
員的專長、以及成員所受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T2)
「社會工作都是以人為主體…有時候行政工作做久了，容易以行政方
便為主要的考量，所以我們自己會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落入這樣的（行
政方便）思維模式，不能忽略服務對象的需求。」(T3)

這樣的組織文化很容易感染新進人員，即使沒有社會工作的訓練背景，也會很快

地感受到這樣的工作氣氛，而此種工作環境所培養出的革命情感，對於工作熱忱

的影響力，甚至比官僚體制中正式的激勵誘因更有效。

與社會局相同的是，社會課內部的核心價值也極具人道關懷的色彩。即使在

業務繁重又無加班費的情況下，仍舊本著人道精神處理業務。如同受訪者 t5 所

言：

「社會課在區公所中比較弱勢，福利也比較少，所以在主管常常要鼓
勵同仁本著做善事的心態來幫助前來求助的民眾。」(t5)
即使社會局與社會課個別的組織文化非常協調又兼具人道關懷的特質，但是

這樣的文化顯然沒有延伸至部際文化中，而且兩個單位對於彼此的看法有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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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在訪談中，社會局受訪者對於社會課沒有負面的評價，並且認為部際合

作關係良好，溝通無礙。

「區因為是民政局管的，有業務才會有互動，不會有長官跟部屬的關
係。多半保持良好的溝通，有問題樂意幫他們解決。像是ＸＸ業務也
要請他們幫忙，十幾年前當時要經過溝通，之後他們就吃下來了，不
會有什麼聲音。」(T2)
「其實我們要感謝區公所，他們真的幫我們很多忙。可是我們也沒有
給他們做白工，我們有十二個同仁到區公所去，負責ＸＸ業務，加班
費也是由我們這裡支出。因為我們有給資源，像是有些派過去的人很
能幹，他們也會請他們幫忙多做一些事情。」(T4)
然而，社會課對於社會局的評價則不然。誠如前述，社會課對於資源不足有

很多抱怨，他們希望社會局了解社會課直接面對顧客的壓力，若臨時有新增業

務，除了希望能及早知會社會課以外，也希望能有充分的時間準備。此外，有社

會課受訪者表示，社會課並非任何機關的外派單位，因此與社會局之間的是平行

合作的關係，社會局若無法了解基層的壓力，至少要能夠傾聽基層的意見，規劃

在執行上比較沒有障礙的政策，並且獎從下級。

「民眾來了通通交給區公所，什麼業務區公所都會幫忙，對，區公所
是會幫忙，可是是在我們業務範圍內幫忙，透過委託委辦的正式程
序，我們才有能力能幫忙，而不是一些緊急狀況，都要求區公所去努
力配合，說實在會變成惡性循環…畢竟區公所不是任何一個單位的派
出機關，我們是一個合作關係。」(t2)
「說實在以一個區長的職級，也不過簡任十職等，相當於大概是主任
秘書職級，所以說這樣夥伴關係，不能說官大學問大，事實上你沒有
歷練過基層民眾的無理，說實在的有些講道理的還好，有很多不理性
的都疲於應付。」(t4)
「社會局應該獎從下級，如何讓實際承辦人員得到最大福利，才能政
策確實執行好，譬如說之前某個業務，行政獎金最高的是社會局的承
辦人，我是不以為然，十二區裡幫你忙的人，情何以堪。」(t5)

（二）高雄市

高雄市社會局整體所呈現的組織文化，也是相當具有人道關懷的色彩，彼此

間維持良好的互動與團隊合作的關係。

「大家從事社會福利就是一種使命感，包括中午時間，你可以看到我
們同仁一邊吃飯一邊工作，是這邊很正常的現象。每一個人有每一個
人的業務執掌，沒有錯，但是誰不在，我們就馬上接手，或是他的業
務他忙不過來，馬上就會有人去替補這個空間。」(K2)
「我覺得我們社會局有很好的傳統、首長待人都是這樣，我之前在台
北市社會局也是，服務的方式，對民眾、弱勢的照顧跟一般的行政單
位很不一樣。」(K3)
至於社會課所呈現的組織文化特色，由於員額編制少，彼此間的溝通沒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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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障礙，而由於是第一線基層人員，常有機會接觸弱勢的案主，因此耐心的培

養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

「由於服務的對象都是弱者，同仁們都學著將心比心，儘量耐心地提
供諮詢與服務，有很多精神較為耗弱的民眾，為了讓他抒發情緒，我
們都必須耐心聽他們說，儘量讓他們表達意見，不能只照本宣科告訴
他規定就是這樣，因為這樣做會刺激到他們。」(k1)
高雄市社會局與社會課之間的部際文化，則比較複雜。從訪談資料可以看

出，社會局某些科室與社會課有長期合作關係，因此該科的受訪者對於社會課的

評價比較緩和，而與社會課沒有合作關係的科室，或是曾經被社會課拒絕接受業

務委託的科室，則對於社會課的評價較為嚴厲。至於社會課對於社會局的態度，

大都呈現技術性的思維，例如加班費不足、反應時間不夠等等。

「一般社政在區公所是比較不被重視的。他們認為說民政，民政是弄
選舉，所以民政部分市長會比較重視。社會科是最忙，但最不被重視。」

(K2)
「區公所的文化跟我們一級單位是差很多的。他們就說很忙，業務量
很大。因為我沒有待過區公所，我也不是很清楚，內部的管理可能也
沒有像我們一級單位這麼嚴謹。這就是政府部門協調上的一個瓶頸，
我們始終無法說服區公所願意提供這樣的服務，所以到目前為止，都
是到社會局的窗口辦理，甚至連ＸＸＸ這麼小的事情，都是到這裡，
因為這是新的業務他們都不願意去接。」(K4)

（三）兩市比較

北、高兩市社會局與社會課個別的組織文化都非常強調和諧的工作環境，在

業務上具有扶弱濟貧的使命感，並且都以人道關懷為基本價值。然而，二者之間

因業務委託關係所建構而成的部際文化，似乎都受到「部門本位主義」的影響，

所以不論是在問題溝通或資源交換上，都有著相互的不滿與衝突，有趣的是，社

會局與社會課都有著相同的使命，就是提供較好的社會福利給弱勢族群，但由於

業務性質的不同，前者重視政策規則，強調政策大方向或是成本效益的考量，後

者重視執行，專注於技術層面的問題，因此，衝突的產生便在所難免。

北、高兩市的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1) 台北市社會局受訪者對於社會課

在業務上的幫忙都持正面的態度，對於社會課成員的工作態度也無負面的評價，

訪談中也無受訪者提及社會課拒絕接受業務委託的情況。但是，高雄市社會局受

訪者對於社會課的評價則傾向於多元。與社會課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受訪者對於社

會課的評價，顯然比無合作關係的受訪者高。特別是曾經被社會課拒絕委託業務

的科室，對於社會課的工作態度顯然非常不滿。(2) 台北市社會課受訪者認定與

社會局之間的關係是平行合作的夥伴關係，因此，當社會局所提供的資源不足，

或是忽視社會課所提供的意見時，社會課的反彈比較劇烈而明顯。相對而言，高

雄市社會課受訪者把自己定位為最基層的執行單位，在訪談過程中談及與社會局

之間的關係時，從來沒有出現「合作」或是「夥伴」等字眼，因此，即使高雄市

各區公所社會課也面臨與台北市相同的問題，但是在態度上顯然較為緩和，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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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於本身定位的認知，影響了其面對部際互動的態度。

陸、結論

本研究發現在此種制度設計下的權責關係容易導致單位間對於彼此的合作

互動產生認知上的差異，再加上地方財政壓力導致業務經費不足，使得政策執行

過程產生衝突與障礙。以下將從研究結果整理出政策執行的觀點之下，部際關係

的建立所應考量的要項，再針對我國直轄市社政單位部際關係的特色與潛在問題

做一總結，並藉此提供政策建議。

一、政策執行的觀點下的部際關係要素

隨著社會的民主多元化，政策執行經常必須透過跨部門合作來共同完成，然

而部門間各自擁有不同的資源、目標、與期望，再加上部門本位主義的影響，使

得部際合作困難重重，進而影響政策執行的結果，所以，部際關係不僅指涉部門

間的靜態關係與動態互動，部際關係的結果更具有政策意涵。本研究觀察地方社

政單位執行政策過程中的部際互動，發現要建立一個有助於政策執行的部際關

係，至少應該具備下列幾項條件：(1)明確的權責關係：政策執行結果關乎公民

權益，但參與政策執行之部門數量的增加，容易導致權責的混淆與分散，因此，

確立部際的權責關係，不但可以提升各部門的課責性，也可以幫助部門間對彼此

角色的了解與共識的建立；(2)有效的部際溝通：政策執行中的部際合作需要所

有參與者對於政策目標、執行策略、執行困難等等的徹底了解，不只如此，所謂

有效的溝通還包括部際間於溝通之後的適當回應；(3)充足的資源互動：資源是

政策執行最重要的元素，然各部門如何摒除本位主義，相互提供充足的資源以共

同完成政策，將關乎政策執行的成敗；(4)互信的部際文化：部際間若能提升互

信程度，共同營造正面積極的部際合作氛圍與環境，應是有效政策執行的關鍵。

二、直轄市社政單位部際關係的特色與潛在問題

從兩市社政單位部際權責關係觀察，部際互動比較類似第三代執行研究中所

謂的平等合作關係，社會局與社會課分別擁有政策執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唯

有二者的合作才能實施地方社政。此外，社會課曾出現拒絕社會局業務委託的情

形，既能拒絕，就帶著平等的意味。然而，從資訊流通與資源交換來看，實際的

部際互動卻仍無法脫離官僚層級的思維，因為二者在文官職等上仍有高低之分，

且法令上社會局具有考核社會課經辦業務績效的權力，因此，社會局與社會課之

間本質上是一種「不情願的服從關係」，而且當社會課越是認定二者間屬「平等

的夥伴關係」，其「不情願的服從」態度就會加強，從研究結果可知，即使北高

兩市社政單位部際互動都出現類似的問題，但是台北市社會局與社會課受訪者對

於部際關係的認知差異較大，在互動上越容易出現期望落差。

從研究結果可知，北高兩市社政單位的部際關係中，在資訊與資源的互動上

都出現相同的問題。首先，受訪者對於資訊流通的方式與結果認知不同。社會局

受訪者認為，不論是政策調整或是新增業務的委託，都已盡到事前充分溝通的責

任，但是社會課受訪者卻仍有「後知後覺」的感觸，再加上社會課的建議較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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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會局的回應，因此對於單位間的溝通協調逐漸採取負面的態度。其次，在資

源互動上，財政壓力使得社會局無法針對所有委託業務提供社會課適量的業務費

或加班費，導致社會課在業務執行上的不便與困擾。此外，社會課有限的裁量權

限縮了行政彈性，即使擁有轄區內弱勢民眾的深度資訊，礙於依法行政的原則，

能夠依照不同情況給予民眾適當服務的可能性很小。再加上社會課沒有機會參與

地方社會福利政策的規劃，因此，其所擁有的深度資訊似乎沒有太多發揮的空間。

上述種種部際互動的困境容易導致部際協力誘因的降低，若社會課認定部際

關係應為平等的合作關係，那麼在溝通無效率與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更容易產生

負面的思維與態度，如此一來，部際文化更容易出現不滿與衝突。所以，要解決

兩市社政單位部際關係上的障礙，應該從整合地方社政人員對於部際關係的認知

著手。

三、政策建議

在社政執行過程中，社政人員對於部際合作型態的認知應該盡量趨同，所

以，本文首先建議要以法令明確定義部際權責關係，以幫助社政人員對彼此的合

作型態建立共識。本文認為，制度的設計關乎政策執行的結果，它影響到政策執

行者對於政策目標的認同與對政策執行的投入，也影響到執行參與者之間的合作

模式。政策執行參與者之間若有從屬關係，其合作模式就是建立在正式的權威

上，下級機關應服從上級機關的權威與授權，辦理委託業務，在這種制度之下，

權威是政策執行的基礎，至於其他如 O’Toole and Montjoy (1984)所言之利益交

換，或是參與者是否具有共同的利益等等，對政策執行雖具有加分的效果，但卻

非必然的要素。然而，當政策執行參與者之間沒有從屬關係，而其中一方卻仍企

圖將合作關係立基於權威之上，則政策執行過程中必容易產生問題，因為在這種

情況下，權威只能維持政策執行參與者的基本運作，而如何使參與者互相尊重，

交換資源，建立共同的利益以增加對政策目標的認同，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互信的部際文化有助於提升部際關係的品質，即使地方社政單位的部

際關係是建立在正式的權威之上，但社政單位並非機器，因此不論社會局或社會

課成員都應摒除部門本位主義，努力營造互信的部際文化，設法解決既存的衝

突。社會局應儘量汲取來自社會課的意見回饋，並本著信任的態度給予適量的資

源與行政彈性，雖然部份社會課受訪者認為，在大量業務壓力之下，行政彈性將

消耗工作人員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因此偏好限縮裁量權，但業務壓力的問題應可

透過其他方式解決，例如社會局的財政或人力支持等等，而不該因此抹煞基層裁

量權在社政領域的重要性，因為社福案主的分殊性大，個案間的差異性與急迫性

不同，若能給予基層人員適度的行政彈性，不但有助於提升服務品質，也能使社

會局更了解社會課在政策執行上的重要定位，如此將有助於建立互信的部際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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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社會福利朝向多元化發展，非營利組織逐漸渉入公共政策的領域，特別

是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不論是在政策的議題倡導、規劃、合法化、以及執行上，

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日漸顯著，並與政府形成一個動態的社會福利政策網絡。本

研究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法，從政策網絡的觀點，以網絡成員的組成份子、網絡成

員的整合、網絡資源的分配、網絡的功能、以及網絡的界限等五個面向，來分析

政府與社福性非營利組織因資源交換所建構而成的政策網絡，以了解二者分別擁

有的資源、互動與資源交換的方式、達成共識的策略、甚至在外力介入時，化解

衝突與歧見的方法。最後，本研究期望藉此分析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共同治理

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

關鍵字：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政策網絡

Abstract

Based on a secondary analysis,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from a
policy networks perspective. Mainly developed from Rhodes’ and Waarden’s idea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licy networks, five dimensions a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in policy networks structured by government, the third
sectors, and other network participants. These dimensions are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tegration of participants, resource 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networks,
and network boundary. By means of the policy networks examination, several
questions are expected to be answered. What kind of resources do the participants
own for resource exchange in the network? In what way do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resource exchange? What strategies are employed to reach consensus
among the network participants? How do they end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exogenous
intervention? By way of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expects to offer a
refined and systematic concept of co-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in the area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Key Words: Social Welfa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olic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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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社會福利朝向多元發展，政府從福利服務的唯一提供者，轉變為福利服

務品質的監督者，過去由政府單一規劃與執行社會福利政策的情況，已逐漸轉變

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的模式。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在政策的議題倡導、

規劃、合法化、以及執行上的重要性逐漸突顯，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日益複雜，

或競爭，或互賴，或合作，或衝突，此外，再加上政策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參與，

一個動態的社會福利政策網絡於焉形成。

在社會福利政策網絡中，參與成員包括政府、非營利組織、接受社會福利服

務的案主、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捐助者、大眾傳播媒體、以及立法機關等等。網絡

成員各自擁有獨特的資源，而唯有透過資源互換，網絡才得以運作，參與者及網

絡的目標才有可能達成。雖然，社福政策網絡的形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可說是

最主要的組成份子，而且二者之間類似「互相競爭的夥伴」般複雜的互動關係，

更是政策網絡運作的關鍵，但是，若沒有其他網絡成員的參與互動，單靠二者將

很難達成目標。簡言之，沒有任何一個網絡成員能夠獨立完成目標，而政策網絡

成員之間的互動過程、互動模式、整合的程度、共識的達成等等，都會影響到網

絡的運作。再者，由於政策網絡的動態性，成員的本質可能隨著互動的過程而產

生改變，甚至進一步影響互動模式以及網絡運作，因此，深入了解網絡成員的互

動過程以及資源的互換，將有助於了解社會福利政策的過程。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從政策網絡的觀點來分析包括政府與非營利組

織在內的網絡關係。本研究將社會福利政策網絡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政策執行

的網絡，另一類為政策議題倡導的網絡。前者指涉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輸

送社會福利服務的網絡，分析焦點以公設民營為主，後者則指涉非營利組織在型

塑社會正義價值或是推動公益立法的網絡，分析焦點則以民間社福性基金會推動

立法的過程為主，例如勵馨基金會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以及婦女

新知基金會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的過程。

本研究藉由對政策執行與倡導兩種網絡的分析，期能回答下列數項問題：政

府與非營利組織在政策網絡中所擁有的資源為何？以何種方式進行互動與資源

的交換？二者如何整合？如何達成共識？甚至在外力渉入時，彼此採用何種策略

互相協調？網絡中其他的參與者為何？如何透過資源互換達到網絡目標？本文

相信，針對這些問題的深入透析，能夠為政策網絡成員的共同治理尋找未來的發

展方向。

本文首先將討論網絡中最重要的兩大參與者－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

關係，接著介紹政策網絡理論，從政策網絡的觀點，分析社會福利政策領域中的

政策執行網絡與政策議題倡導網絡，除了討論網絡成員所擁有的資源、成員整合

程度、互動過程、以及網絡的界限以外，最後，將探討網絡成員共同治理的可能

方向。

貳、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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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本身兼具有市場的彈性和效率，以及政府公部門的公平性和可預

測性等多重優點，同時，又可以避免追求最大利潤與科層組織僵化的內在缺失。

（江明修、陳定銘，2000：156）非營利組織也可能以下列的名詞呈現，例如慈

善部門(the charitable sector)、志願性部門(the voluntary sector)、獨立部門(the
independent sector)、免稅部門(the tax-exempt sector)、或社會部門(the social
sector)，各個名詞都有其強調的重點。（張英陣，1995：146-147；江明修，1999：
147）在此，本研究將這些名詞皆視為相同的意義。

非營利組織可以分為公益類組織(public benefit))與互益類(mutual benefit)組
織，前者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包括慈善事業、教育文化機構、科技研究組織、

私立基金會、社會福利機構、宗教團體、以及政治團體。而後者則以提供會員間

互益目的為主的非營利組織，包括社交俱樂部、消費合作社、互助會、工會、商

會、以及職業團體等等。（許世雨，1999: 157-158）依照上述的分類，本研究所

指涉的社福性非營利組織，應以具有福利服務遞送性質或是社福政策議題倡導性

質的公益類組織為主，這包括慈善事業（宗教性或非宗教性）、社會福利機構、

以及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基金會。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大都以基金會的型態運

作，根據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登錄的 1595 家基金會中，屬於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有 302 家，佔 18.9%，次於文化教育基金會的 69.4%，（江明修、陳定銘，

1999: 234）若以台灣 300 家主要的基金會類型來看，社福慈善類在二○○一年則

有 73 家，佔 24.3%。（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8）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日趨複雜，許多學者們試圖以不同的角度來分

析它。（柯三吉、萬育維，1994；張英陣，1995，1998；Salamon, 1987; Anheir &
Seibel, 1990; Lipsky & Smith, 1990; Gidron, Kramer, & Salamon, 1992）在實務方

面，有以公設民營為焦點，研究受委託機構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馮燕、張英陣、

潘中道，1998；劉淑瓊，1998）傳統上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係屬

單一部門主導，若非政府主導，就是非營利組織主導，在這種「主導典範」(dominant
paradigm)之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關係乃屬競爭關係，是接近經濟學所稱的

「零和賽局(zero-sum game)」。(Gidron, Kramer & Salamon, 1992 : 5)然而，「主導

典範」似乎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過去五十年來，福利國家政府雖不斷擴大，但非營

利組織卻還蓬勃存在的現象。顯然，「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之說為非營利

組織的存在找到理由，由於市場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財，而且公共財「消費不互

斥，供給不排他」的特性又會導致「搭便車」(free rider)問題的出現，再加上市

場上供需雙方資訊不對稱產生的種種問題，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正當性。然而，

政府的干預並非萬靈丹，在強調多數決的民主社會裡，當社會中少數團體的特殊

需求無法得到多數認同時，其需求往往容易被政府忽略。為了使社會上弱勢族群

的需求能夠被正確地呈現，非營利部門於是出現。(Weisbrod, 1977)這個論述的盲

點，在於非營利組織的角色係屬補充性質，只限於提供政府沒有能力處理的社會

福利服務，而其與政府之間不可能出現合作的關係，來共同處理福利相關的業

務。這樣的推論，無法解釋為何會出現公私部門共同合作輸送福利服務的現象，

例如公設民營或是方案委託，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

係，是一種夥伴關係(Partnership)，（Aquina, 1992; Kouwenhoven, 1993; Kr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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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Salamon, 1997）二者已經漸漸從相互競爭轉向相互合作，這種合作並非只

是互補的關係，而是一種資源互相交換之下所漸漸形成的網絡合作關係。

有學者試圖將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做分類，而從其分類當中，便可

窺知上述夥伴關係的性質。Gidron, Kramer & Salamon(1992: 16-20)從資金的提供

暨授權，以及福利服務的實際輸送兩個面向，將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分為四

種模式，分別是資金與服務都由政府提供的「政府主導模式」

(government-dominant model)、資金與服務都由非營利組織提供的「非營利組織

主導模式」(third-sector-dominant model)、資金與服務由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提

供的「雙元模式」(dual model)、以及資金由政府提供而服務由非營利組織提供

的「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顯然，上述的夥伴關係，偏向於「雙元模

式」與「合作模式」。另外，夥伴關係也出現在 Najam (2000)的分類中。Najam
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模式，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觀察，分別是二者所

要實踐的目標以及二者所偏好的策略(preferred strategies)。這兩個面向組合成四

種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互動組合，分別是合作(cooperation)（二者追求相似的目

標，而採用的策略也相似）、互補(complementarity) （二者追求相似的目標，但

採用的策略不同）、攏絡(co-optation)（二者的目標不同，但採用的策略相似）、

衝突(confrontation)（二者的目標不同，而採用的策略也不同）。從這四種類別來

看，夥伴關係應該是傾向於合作、互補、以及攏絡的互動組合。另外，

Young(1999,2000)運用經濟學的分析觀點，將非營利部門與政府部門的互動模式

歸納為三種模式，分別是補充性（非營利組織被視為是生產政府無法生產之公共

財貨的部門）、互補性（非營利組織透過政府的經費補助，協助政府進行公共財

貨的遞送）、抗衡性（非營利組織督促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的變革），而抗衡性便指

涉了非營利組織在政策議題倡導上的功能。

誠然，在社政領域裡，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已建構出一種相互不可或缺的

夥伴關係，非營利組織不再侷限於殘補的性質，只在政府無能力觸及的領域裡發

揮功能，相反的，非營利組織成了政府推動福利服務委託外包的重要夥伴，肩負

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例如臺北市政府以公設民營的方式委託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承辦「萬華少年服務中心」，協助中輟、遭遇不幸、家庭低功能的青少年能積極

面對生活；或是委託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

服務工作，以協助遲緩兒家長取得專業性的幫助；高雄市政府委託小港醫院開辦

失能老人日間照顧，提供醫療、護理、復健、康樂、社交互動及照顧者諮商等服

務；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兒福聯盟(兒盟)辦理台中市向晴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台中市單親家庭福利服務、諮商、遊戲治療等等支持性服務。由此可知，政

府與非營利組織以契約委託的方式進行合作，遍及各個社福項目，以台北市社會

局為例，其委託外包的案件數便佔了整個台北市政府委外案件的二分之一以上，

（台北市社會局，2004）就可以看出在社政領域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合作

關係的密切程度。除了成為福利服務的直接提供者之外，非營利組織在福利議題

的倡導上，更扮演著積極領航的角色，努力推動社會福利相關的立法。例如，勵

馨基金會為了提倡反雛妓社會運動，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立法，

該法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完成立法；婦女新知基金會為了倡導兩性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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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的立法，而該法歷經十一年後終於在民國九十一年一月

十六日完成立法；董氏基金會為了宣導菸害防制，致力於國內菸害防制工作規

劃，推動「菸害防制法」的立法，而該法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完成立法。

這些非營利組織在社會議題上的宣導與推動，使得政府不得不正視相關的社會福

利議題，也凸顯了非營利組織在現今社會福利政策網絡中，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叁、政策網絡的理論

一、政策網絡概念的發展

政策網絡的概念被廣泛地應用在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甚至人類學

等的研究領域裡，（Rhodes, 1990）從分析人際關係互動的微觀層次(micro level)，
利益團體與政府之間互動關係的中觀層次(meso level)，到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互

動關係的宏觀層次(macro level)，從不同層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以發展出不同

的網絡概念。（丘昌泰，2000: 225）
「政策網絡」一詞起始於英國，但是相關的概念自一九五○年代即出現於美

洲大陸，（Jordan, 1990）並相繼在歐洲大陸與英國發展成型。美國在這方面的研

究應可以追溯自 Freeman(1965:11)所提出的次級系統(sub-system)。次級系統是由

政府的行政部門(executive bureau)、國會委員會(congressional committees)、以及

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所組成，這些次級系統中的參與者（或稱為行動者）彼

此互動，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 Freeman 相信大部分的

公共政策決策制定都是在次級系統中完成的。Ripley & Franklin(1981)延續這個概

念，認為大部分例行性的公共政策決策制定都是由次級政府(sub-governments)所
決定，而所謂的次級政府，就是由參眾議會成員、國會幕僚人員、行政官僚、私

人的利益團體代表所組合而成。Cater(1964)與 McConnell(1966)甚至認為私人利

益介入次級政府的程度會越來越多，甚至可能在某些政策領域上具有主導的地

位。不論是在次級系統或是在次級政府的論述中，所謂的利益團體並非泛指所有

的利益團體，而是侷限在與政府有密切相關的利益團體。Lowi (1964)把政府與利

益團體的關係做了更具體的呈現，認為行政部門、國會委員會、與利益團體形成

了一個排他的三角關係，而且行政部門的自主性受到國會委員會與利益團體的控

制，這也就是著名的「鐵三角」(iron triangle)理論。而面對「次級政府」概念的

挑戰，多元主義者在一九七○年代後期予以反擊，Heclo (1978)與後來的 McFarland
(1987)提出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的概念，從一九七○年代以來利益團體數量激

增並且遊說動作不斷的現象，以及對美國行政體系自主性逐漸增加的觀察，反對

鐵三角的封閉系統說，認為很多對特定政策議題有興趣的行動者之間，會透過不

斷的溝通來建立一個開放性的溝通網絡，由此推論可見，議題網絡的概念並不強

調民眾接近決策制定過程的任何限制，任何對特定議題有興趣的行動者都可以加

入影響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行列。顯然，從多元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在議題網絡

中每個行動者的權力會互相制衡，因此政策議題不會被單一的利益（例如經濟利

益）所主導。（Rhodes,1997:34）
在英國方面，Rhodes(1997:35-36)認為 Richardson & Jordan(1979)受到 He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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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ldavsky(1974)在分析英國公共預算制定過程時，把英國的財政部類比為一

個「村落社群」(village community)的影響很大。Richardson & Jordan(1979:74)認
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在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內完成的，這個社群的組成份

子包含了國會委員會、行政機構、與利益團體。在這個政策社群之中，有限數量

的行動者彼此頻繁互動並且分享共同的價值。換言之，政策的制定是在政府機關

與壓力團體互相談判妥協的網絡中完成。雖然 Richardson & Jordan 和多元主義者

一樣，也觀察到了社會上利益團體不斷激增的現象，但是他們認為，社會上有各

種不同的政策網絡，公共政策是在不同的政策網絡中制定完成的，而每一個政策

網絡，都是由政府與該政策相關的部門以及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利益團體所組合而

成，這種說法與多元主義者的開放系統說大相逕庭。至於 Rhodes (1981; 1988)則
基於對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觀察，發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

動關係並非多元競爭的，而是由地方政府整合為少數的代言人，與中央政府進行

談判與互動。他運用交易理論 (Transaction theory)，解釋國家機關與社會團體之

間因互相需要而產生網絡關係，也就是一種資源交換的關係。與 Richardson &
Jordan 不同的是，Rhodes 將焦點放在政策網絡中政治組織之間的結構關係，分

析的層次則是放在部門(sector)之間的關係，而不談次級部門(sub-sector)的問題。

二、政策網絡的特性

從上述政策網絡概念的發展可以看出，政府再也不是政策過程中單一的主導

者，政策過程中還充斥著各種不同的行動者，而行動者之間資源交換的互動關係

便形成了網絡。由此，政策網絡可以歸納出幾個特性：（李允傑、丘昌泰，2003:
105-106; 林玉華，2002: 39-40）
1. 交互依賴的特性：網絡成員之間以資源交換為基礎而發展出交互依賴的關係。

2. 網絡中多元的行動者與目標：多元的參與者帶著各自的目標與利益加入網絡

中，雖然網絡中的權力並非平均分配於每個網絡成員，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

成員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因為基於資源依賴的觀點，網絡成員需透過資源

的互換才能達到其目標。

3. 成員之間的關係具有某種程度的持續性：無論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是緊

密頻繁，或是鬆散無次序，成員間的關係型態具有某種程度的持續性，即使

是鬆散的議題網絡，也會持續至政策議題獲得解決或逐漸被淡忘為止。

三、政策網絡的類型

（一）、Rhodes 的分類

Rhodes 根據其對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研究，基於權力依賴理論

(power dependence theory)為政策網絡分類。權力依賴理論有五個基本的命題，分

別如下：（Rhodes, 1981:98）
1. 任何組織都必須依賴其他組織提供資源。

2. 組織間透過資源的交換方能達成其目標。

3. 雖然組織的決策制定受制於其他的組織，但是組織內部的「主導聯盟」

(dominant coalition)仍握有相當的裁量權，可以決定何種組織關係是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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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何種資源是組織需要的。

4. 「主導聯盟」會運用策略來影響資源交換的過程。

5. 「主導聯盟」裁量權的大小，源自於組織互動的目標以及相對權力，而相對

權力的大小，端賴組織資源、競賽規則、以及資源交換過程而定。

Rhodes 根據參與成員整合的程度、參與成員的類型、以及成員間資源的分

配，將政策網絡從高度整合的「政策社群」到低度整合的「議題網絡」分成五類，

分別是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專業網絡(professional networks)、府際網絡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生產者網絡(producer networks)、以及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s)。(Rhodes, 1997:38-39)

1. 政策社群是由一群數量有限的成員高度整合而成，這些成員之間的關係

相當穩定，但是此社群相當封閉，成員間垂直的相互依賴是建立在對服

務輸送責任的共同分擔上。換言之，成員之間有強烈的垂直依賴，但是

水平依賴卻是相當有限。政策社群通常與政府的主要功能息息相關，例

如教育、消防等等公共服務。(Richardson and Jordan, 1979; Rhodes, 1986:

Chapter 8)
2. 專業網絡也非常自外於其他網絡，通常是由一群對特定專業有興趣的人

所組成，這群人的關係相當穩定，並有強烈的垂直依賴相關，但水平的

依賴關係則相當有限。

3. 府際網絡則是個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網絡，成員數目仍是有限的，但是

廣泛聚集了地方上所有與公共服務相關的利益，包括專家與顧客。由於

網絡中的成員不用負擔服務的輸送責任，因此在垂直的相互依賴關係上

則不如前述兩種網絡。至於水平的依賴關係則比上述二者還要範圍廣

泛，此網絡也比較有能力滲透入其他的網絡。

4. 生產者網絡是基於公私部門的經濟利益所構成的網絡，網絡中的成員相

當具有流動性，垂直的互相依賴程度有限，此網絡存在的目的主要是為

了提供生產者的經濟利益。

5. 議題網絡是相當不穩定的網絡，成員數目眾多且互賴性很低，整個結構

是鬆散的。

（二）、Wilks & Wright 的分類

Wilks & Wright (1987)採用社會中心途徑(societal-centered approach)，強調人

際互動關係，而非結構互動關係。與 Rhodes 不同的是，Wilks & Wright 在觀察

政府機關與工業界之間的網絡關係後，認為所有的政策領域中，都存在著分殊的

性質(disaggregated nature)，政府部門也是分殊而多元的，因此，要了解政府與工

業界之間的關係，關鍵在於政策網絡的次級部門(sub-sectoral policy network)。這

種強調人際互動以及分殊性的微視觀點，與 Rhodes 的巨視觀點可說是大相逕

庭。除此之外，二者對於政策社群與政策網絡的定義亦不盡相同。Wilks & Wright
將政策分成幾個層級，而每一個層級都有行動者形成一個網絡，幾個政策層級分

別如下（Wilks and Wright, 1987: 299-300）：
1. 政策領域(policy area)是基於某項公共政策的領域所形成的，例如教育政

策、或是工業政策。在這個政策層級中，大量的行動者與潛在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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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ctors)基於同樣的利益，設法影響公共政策的過程，而這些行

動者所組成的網絡，稱之為政策全域(policy universe).
2. 政策部門(policy sector)是在各政策領域裡各部門所形成的網絡。例如在

工業政策領域中，可分為化學部門、通訊部門等等。所以，在這個網絡

裡，行動者與潛在行動者基於其在工業政策中特定的利益而互動並交換

資源，期能平衡並極大化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這樣的網絡，Wilks &
Wright 將之定義為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

3. 政策次級部門(policy sub-sector)，又稱為政策焦點(policy focus)，是從政

策部門中加以細分的次級部門。例如化學部門有更細分為基本化學與藥

學等等。有趣的是，Wilks & Wright 將這個政策層級裡行動者所組成的

網絡稱為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而這個網絡裡的成員，可能是從同

一個政策領域中，不同的政策社群而來，或甚至是從不同的政策領域而

來。Wilks & Wright 藉此說明並非所有的政策議題都能在單一的網絡裡

完成，往往需要不同網絡之間的彼此幫補與資源交換。顯然，對於 Wilks
& Wright 而言，政策網絡變成了政策社群裡或社群之間資源交換的結

果。

4. 政策議題(policy issue)指的是政策次級部門中較具爭議性的議題。

（三）、Marsh & Rhodes 的分類

Marsh & Rhodes(1992: 251)基於四個標準來為政策網絡分類，這些標準分別

是成員（參與成員的數目、利益的類型）、整合性（成員之間互動的頻率、整合

的持續性、以及成員間的共識）、資源（網絡內的資源分配、參與組織內的資源

分配）、以及權力的分配。在此分類中，政策網絡意指政府與利益團體之間的關

係，這與前述 Rhodes 單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分類有所不同。在

Marsh & Rhodes 的分類中，網絡的光譜是隨著政府與利益團體之間關係的密切程

度而產生。

政策社群與議題網絡分別處於光譜的兩個極端，政策社群中的成員有限，有

些團體被刻意地排除在網絡之外，而網絡中所有成員會針對與政策相關的所有議

題作頻繁且高品質的互動。成員間具有高度的共識，成員的組成也相當穩定，最

重要的是，每一個網絡裡的成員都擁有某種資源，因此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

資源交換的關係，也因此「議價」(bargaining)是網絡內成員間的基本互動。至於

政策社群內的權力關係則相當平衡，雖然每個成員的受益程度不一定相同，但至

少成員皆認為他們是在一個有利可圖的賽局裡。最後，在政策社群內的組織結構

屬於層級節制，因此，組織的領導者可以確定組織成員的順從程度（Marsh and
Rhodes, 1997: 43-44）。議題網絡則是完全與政策社群相反，其參與成員數目眾多

且共識有限，成員間的互動不定，而且互動的內容較屬於諮商性質，而非談判或

議價，這是由於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不平等，有些成員甚至沒有什麼資源可供

交換，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談判或議價的可能。

（四）、Van Waarden 的分類

Van Waarden (1992)對政策網絡的分類相當龐大而詳細，他認為政策網絡的

分類不應只侷限於網絡的結構面，而忽略了網絡中成員所採取的策略，因為參與



38

者所採取的策略會影響到整個網絡結構的建構。Van Waarden 將政策網絡分為十

一種類型，而其所使用的分類面向有七種，分別是參與者的數目與型態、網絡的

功能、網絡的結構、網絡制度化的程度、（網絡成員）行為的規則、權力關係、

以及參與者的策略（在此比較強調公部門的參與者）。Van Waarden 的分類雖然詳

細，但是用來分類的七個面向有彼此重複的情況，例如「網絡的結構」其中一部

分便指涉了網絡的規模，這與「參與者的數目與型態」顯然有重疊的部分。另外，

「網絡制度化的程度」，事實上也可以視為「網絡結構」的一部份，將之特意突

顯的意義不是非常明確。然而，Van Waarden 將網絡的功能突顯出來，是前述其

他學者著墨較少之處。Van Waarden 將一般政策網絡的功能依照網絡成員關係的

親疏性分為分為五種(Van Waarden, 1992: 33)，分別是製造接近決策過程的管道、

諮詢（資訊的交換）、談判協商（也就是資源與工作成果的互換，或甚至是資源

的動員）、協調各自獨立的行動、以及在政策形成、執行、和合法化過程中的合

作。

四、小結--本文的分析架構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相較於英國學者而言，美國學者的政策網絡觀點較

強調多元主義以及開放系統的思維，同時對於立法部門也有較多的著墨。英國學

者論及政策網絡的參與者時，則將焦點放在政府行政部門與非政府部門的政策利

害關係者上，利益團體是公共政策的中介角色，政策網絡的體系較為封閉，此乃

趨向統合主義的思維。本文試圖從多元主義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社會福利政策網

絡。首先，依照網絡功能予以分類，將社會福利政策網絡分為政策執行與政策議

題倡導網絡，以政策執行為主的網絡，就是社會福利服務遞送的網絡，以政策議

題倡導為主的網絡，就是關乎政策形成與合法化的網絡。值得注意的是，同樣一

個非營利組織，可能同時在不同的政策網絡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邱瑜瑾與劉邦

立（2001：16-17）針對台北市二○四個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之政策角色的研究中

發現，每個福利組織平均扮演了 1.8 種角色，這些角色除了最普遍的福利服務提

供之外，就是政策倡導、提升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監督政府公共政策等等。

針對這兩類的社會福利政策網絡，本文擬從四個面向分析，分別是參與成員

的組成份子、參與成員間的整合性、網絡內資源的分配、以及網絡的界限。這四

個面向主要是整合前述 Marsh & Rhodes (1992) 與 Wilks & Wright (1987)用以分

析政策網絡的觀點。誠如前述，Marsh & Rhodes(1992)在分析政府與利益團體構

築而成的網絡時，所採取的分析面向為成員、整合性、資源分配、以及權力分配，

即使往後其他的政策網絡研究者如 VanWaarden(1992)等的分析面向更為細分，但

是基本上都沒有脫離這四個主要的研究構面。本文認為，網絡內資源分配情況，

可以等同於權力的分配狀況。換言之，本文假設擁有資源的多寡等同於權力分配

的多寡，因此將資源分配與權力的分配視為同一個標準。此外，誠如 Wilks &
Wright 所言，並非所有的政策議題都可以在同一個政策網絡內解決，而且一個

政策網絡內的成員，可能是來自於其他的政策網絡，(轉引自 Rhodes, 1997: 42)，
因此，在分析政策網絡時，除了網絡內各項特質應該列為分析面向以外，政策網

絡於運作的過程中是否需要來自網絡外成員的協助，也就是所謂的「網絡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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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成為分析政策網絡的其中一個面向。

茲將本文分析政策網絡的四個面向詳述如下：

1. 參與成員的組成份子：參與成員的組成份子，在此以其利益的類型做區

分。參與成員可以個人為單位，也可以組織為單位，本研究所稱的參與

成員，是以組織為單位。

2. 參與成員之間的整合性：包括成員間的共識以及互動的頻率與方式。以

政府與社福性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為例，二者互動的方式，可以是由

政府提供資金予非營利組織並要求非營利組織的課責（例如公設民

營），也可以是非營利組織監督政府，運用影響力塑造政府的決策（例

如非營利組織從事政策議題的倡導）。（江明修，1999：149-151）在此，

本研究試圖把 Van Waarden 之「參與者的策略」納入，參與者之間互動

的方式，應與參與者在網絡中所採取的策略息息相關，例如，前述以議

題倡導為主的非營利組織，透過輿論或遊說的具體策略，來型塑社會大

眾對某一議題的態度，並進而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江明修、陳定銘，

2000）
3. 網絡內資源的分配：參與者之間資源的分配，關係到權力的分配，本研

究假設網絡中擁有相對較多資源的參與者便擁有相對較大的權力。

4. 網絡的界限：雖然 Wilks & Wright 對政策網絡與政策社群的定義與一般

學者的定義分歧，甚至被認為不應該把政策網絡領域裡大家已經熟稔的

專門用語再賦予不同的意義，(Rhodes, 1997:42)但是，本研究認為，Wilks
& Wright 有一個是值得繼續發展的論點，就是並非所有的政策議題都能

在單一的網絡裡完成，可能需要不同網絡之間的資源交換才能完成。Van
Waarden 與 Jordan(1981)便認為，網絡的界線(boundary)或是網絡的開放

性也應該是用來為政策網絡分類的標準之一。(Van Waarden, 1992: 46;
Jordan, 1981: 95) 在界線模糊的網絡裡，參與者眾多而且進出網絡相當

容易，甚至會需要其他網絡的資源交換，至於在界限較為明確的網絡

中，則參與者相當有限，並且與其他網絡互動的需求較少。

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互動—社福性政策網絡的分析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方式相當多，從經費補助到資訊的傳佈分享都

有。Salamon (1995: 26-31)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方式，可以從五

個面向來觀察，分別是直接／間接的面向（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依賴程度）、自

發的／行政的面向（政府依賴現存之體制與非營利組織互動的程度）、現金補助

／類現金補助的面向（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的專案性質）、能見的／無形的面

向（制度的能見度）、設計標準／業績標準（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重點

是在專案的設計上還是專案執行後的業績上）的面向。本文的分析，主要在於政

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資源互賴的情形，因此，若以 Salamon 的五種分析面向來

看，本文的分析乃傾向於直接／間接的面向。

政策網絡的形成應有其特定的功能，例如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或是政策議

題的倡導等等，特別是以政府與社福性非營利組織為主所建構而成之政策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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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應該不出這個範疇。從上述邱瑜瑾與劉邦立（2001：16-17）對台北市非

政府組織之政策角色的經驗研究結果得知，社會福利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在公共政

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多樣性，每個組織平均都扮演著 1.8 個角色。在多重

選擇的回答中，有 51.7%認為自己的機構扮演了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而扮演政

策倡導者有 39%，提升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者有 14%，而監督政府公共政策者則

有 13.1%。由此回答可以看出，屬於政策執行面的福利服務提供，是目前社福性

非營利組織的主要功能，例如「公設民營」的機構便是。此外，政策議題的倡導，

則是非營利組織另一項重要的功能，諸如政策倡導、提升民眾對該政策議題的認

知與參與、以及監督政府是否落實公共政策等。例如「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常在

全省各地舉行身心殘障者相關議題的座談會，企圖喚起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重視，

並為身心障礙者的福利立法而奔走努力，而且在立法後監督該法是否落實。在

此，本研究擬以「網絡的功能」先將社福性政策網絡分為兩類，分別是政策執行

與政策議題的倡導，再分別以「網絡成員的組成份子」、「參與成員的整合性」、「網

絡內資源的分配」、以及「網絡的界限」來分析這兩類政策網絡中，參與成員的

互動。

一、政策執行的網絡

目前在社會福利政策執行方面，特別是福利服務的輸送上，政府與民間大致

是以「公設民營」或是「方案委託」的方式合作。在此，擬以「公設民營」作為

分析的焦點。「公設民營」已成了政府在福利服務輸送成本與效率考量之下的另

一個選擇，也是目前社會福利服務的趨勢。所謂的「公設民營」，簡言之，就是

由政府提供房舍、設備，而由民間組織提供福利服務的機構，而此機構得就其所

提供之設施或服務，酌收必要費用（蘇昭如，1993: 68）。在此制度之下，政府移

轉到民間的，只是福利服務的提供，而非責任的移轉，換言之，政府仍是承擔社

會福利責任的最終角色。對於政府而言，社會福利的提供雖是責無旁貸，但是基

於專業與成本上的考量，若能結合民間既有的資源來提供社會福利服務，既可達

到福利輸送的目的，又可避免社會資源的重複浪費，以及行政僵化導致福利服務

效率不彰的缺失。而從民間觀點來考量，由政府提供福利服務輸送的相關硬體設

備，可以節省大筆開支，使民間現有的資源更能專注於福利服務的品質上，這對

於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而言，是一種雙贏的合作模式。而以公設民營為主所形

成的網絡中，成員之間的互動與整合甚為緊密，比較傾向於上述政策社群的型態。

（一）、網絡成員的組成份子

網絡成員（以組織為單位）數量有限，政府、負責福利服務輸送的非營利組

織、社會捐款單位、以及接受福利服務的案主(clients)，是此網絡中主要的成員。

例如全臺北市第一個青少年服務中心－「萬華少年服務中心」，於一九九七年成

立，係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公設民營的方式邀請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來承辦，而

案主主要是以在附近區域（不限於萬華區）內活動的青少年為主，特別是中輟、

遭遇不幸、家庭低功能的青少年，希望透過主動輸送社會福利服務的方式，預防

這些青少年面臨生活中可能的危機。

（二）、網絡成員的整合

有關網絡成員之間的整合，在此擬從三個面向來分析，分別是成員間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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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互動的頻率、以及互動的方式。非營利組織成立的宗旨，本就以公益為主要

的訴求，期望藉著組織的運作對特定的族群有所幫助，這不只是社會捐款者的期

待，也是案主的期待，而政府以專業與效率為考量，採用公設民營的方式與民間

非營利組織進行合作，以達公益的目的，由此看來，輸送福利服務給予需要幫助

的族群以達公益的目的，是網絡成員間相當強的共識。

至於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則相當複雜。比較單純的互動發生在非營利組織與

社會捐款者之間。非營利組織基於組織的需求向社會募款，而社會捐款者基於對

非營利組職成立宗旨的認同而捐款，捐助人對於機構並沒有任何權利，且因捐款

屬於自願性質，所以，二者互動的頻率大都控制在捐款者手上，也因此機構在經

濟景氣衰退的時期，容易面臨到捐款短缺導致更依賴政府補助的情形。至於機構

與案主之間的互動，則依照服務提供的性質不同而有主動與被動之分。例如前述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承辦的「萬華少年服務中心」，即訓練志工採取主動的態度，

進入社區中青少年常常出入的公共場所，主動提供相關的資訊與服務，而不只是

被動地等待需要幫助的青少年尋求救助。至於政府與公設民營機構之間的互動，

則大都訴諸明文規定。以台北市為例，依據「台北市政府社會福利設施委託民間

專業機構辦理實施要點」第四條的規定，受託機構於決定接受委託後，需在兩個

月內將工作計劃、經費概算、以及收費標準提報市府審核，若是繼續受託的機構，

則需要在每一年度開始前兩個月提報市府核備，在會計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需

將有關工作成果以及收支明細表列冊檢據送市府核備。該行政命令第七條則規

定，社會局會參照中央標準，每年針對公設民營的機構辦理評鑑，視評鑑的結果

來決定是否繼續委託，如果評鑑結果優良，市府會按規定給予獎勵，但如果評鑑

結果不佳，或中途有重大的違失，則市府可以單方面終止委託關係。

事實上，因為接受社會福利服務的案主相當繁多，服務的內容也相當多元化

與個別化，所以，服務的效益實難量化，在沒有發展出完整的評估指標之前，政

府要對公設民營機構辦理評鑑，並欲藉評鑑的結果來決定是否繼續委託，實屬不

易。再者，部分公設民營機構的服務功能與性質，與其本身原有的功能與性質可

能重疊，因而政府很難評估此機構的部分績效（例如前述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原有

的服務可能已經囊括了青少年的輔導，因此政府很難只針對基金會所承辦的「萬

華少年服務中心」的績效進行評估）。再加上社會福利市場龐大，而有能力或有

資格成為受委託機構的組織數量有限，政府在不可能將福利服務完全回收由自己

承擔業務，又無其他機構可供選擇的情況下，評鑑容易流於形式。

在探討政策網絡中網絡成員的互動時，應該了解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網絡

成員在互動的過程中，成員間對彼此的期待可能會產生改變，甚至成員本身也可

能發生本質上的改變。例如在政府與公設民營機構合作的過程中，雙方投注了大

量的財源、人力與物力，雖然二者的共識相同，都是為了提供良好的社會福利服

務品質而努力，但是，畢竟二者所承擔的業務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政府

負責監督與管理，而受委託機構負責實際的服務輸送，漸漸地，二者的著眼點將

會有所差異。再者，由於受委託機構可能會為了配合政府公平照顧的原則，造成

服務對象過多，而超過原有的負擔，若不願見到福利服務無法深入，趨近表面化，

則組織內部員額的擴充便勢所難免，因此可能造成專業人員取代志願工作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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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層化管理使組織失去原來的彈性等等本質上的改變。

（三）、網絡內的資源分配

政策網絡基於資源依賴的觀點，認為網絡內的成員皆須透過資源的相互交換

才能達成既定的目標。在此網絡中，乍看之下似乎只有公設民營機構與政府之

間，才有資源的交換，而社會捐款者與案主，其分別與公設民營機構的資源流動

都是單向的，談不上資源的互換，其實不然。以案主與公設民營機構之間的關係

而言，案主雖然自公設民營機構接受福利服務，但是，案主可以給予公設民營機

構資訊上的回饋（例如接受福利服務之後的效果、或是服務是否切合需要等等），

幫助機構調整其服務的方式，以提升福利服務的品質。換言之，對於案主而言，

機構擁有的資源是案主所需要的福利服務，而對於受委託機構而言，案主所擁有

的資源是接受服務後可供回饋的相關資訊。透過二者的資源互換，網絡的目標得

以達成。至於社會捐款者與公設民營機構之間的關係，則可從經濟學效用極大化

的概念來解釋。對於公設民營機構而言，社會捐款者所擁有的資源是捐贈的款

項，而對於社會捐款者而言，公設民營機構所擁有的資源就是機構具有公益性的

服務宗旨、以及機構的服務對社會造成的正面影響，也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外部

利益(external benefit)。假設社會捐款者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那麼其捐款的決定

必是基於效用的考量，換言之，起因捐款所獲得的效用必大於付出這筆款項所失

去的效用。而所謂的「因捐款而獲得的效用」，可能是因捐款而產生的自我成就

感與社會參與感，也可能是因為了解到該機構的福利服務所產生的外部利益，可

以使捐款者間接蒙受其利。

至於政府與受委託機構之間的資源互換則有明文規定。國內公設民營機構是

依據內政部制定之「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的精神辦理，以身心障礙公設民

營機構為例，乃是根據內政部於民國八十六年修訂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

十九條所制定的「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辦法」來辦理的。該辦法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公設民營係指政府提供依法設立機構之土地、建物

及設施設備等，委託受託者經營，受託者經營管理並提供服務。」在此，政府是

硬體資源的提供者，而受託機構則是軟體資源（專業、人力、行政等等）的提供

者。除了機構設立初期的硬體設備確定之外，機構營運所需要的經常性經費來

源，則主要來自接受教養之身心障礙者的繳費、各縣市政府對身心障礙者依資產

調查結果的補助、以及內政部為機構提供之人事費及交通費的補助。一般而言，

不論是公立機構、私立機構、或是公設民營機構，在接受教養之案主的繳費標準

上，都是依據內政部頒訂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收費標準」訂定，另外，各縣市

對案主的補助標準，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差別最大的是在人事費及交通費的來源

上面。公立機構的相關費用是由政府編列年度預算來負擔，但是私立機構與公設

民營機構則是靠社會捐款以及內政部的補助來支應。

（四）、網絡的界限

雖然此網絡之參與成員數量較為確定，網絡界限較不模糊，但是，正如 Wilks
& Wright 所言，並非所有的政策議題都能在單一的網絡裡完成。例如公設民營機

構之土地與建物的取得與管理等問題，都超過社會局社政人員熟悉與管轄的範

疇，還有建物取得以後，建物內部的空間規劃與設計，是否符合受委託機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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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需求等等，以及施工的品質、公共安全的檢查等等，都需要社會局以外的局

處配合幫補（台北市社會局，1998：4）。
二、政策議題倡導的網絡

解嚴之前在威權體制之下，國家的公共政策大都建立在政府的行政部門以及

單一政黨的決策之上，立法院的角色並不顯著，當然更談不上民間利益團體在公

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參與。誠如 Salamon & Anheier(1997)在一個跨國比較研究中所

發現的，政府威權主義的存在對於非營利部門的成長是不利的。然而民國七十六

年解嚴之後，社會價值與利益開始呈現多元化的趨勢，而立法委員在政策制定過

程中的角色也逐漸突顯，自主空間加大，這使得社會上多元的利益團體有機會藉

由立法遊說等活動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當然，私人利益團體可能會透過政

商勾結來影響公共政策，以極大化其個人私利，這種黑金政治是國家邁向多元民

主之路時較令人憂心的現象，但是，社會的民主多元化也使得代表公益的非營利

組織能有機會藉由立法遊說的途徑，來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甚至為社會的弱勢

族群爭取應有的社會正義。

非營利組織介入公共政策的運作，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普遍趨勢，例如一九八

六年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所發表的「全民的經濟正義」(Economic Justice for All)主
教牧函以成為美國社會政策的主要文件並對社會政策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力（張

英陣，1995：155）。非營利組織用來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式相當多樣，包括政策倡

導、遊說、訴諸輿論、自立救濟、涉入競選活動、策略聯盟、合產協力（江明修、

梅高文，1999：8-10）。近年來，社福性的非營利組織將在福利服務輸送的過程

中所發現或產生的問題，透過社會倡導設法使之形成公共議題，並藉由社會立法

的機制尋求解決的例子所在多有，本研究試以「兩性工作平等法」以及「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二法之立法過程為例，從政策網絡資源依賴的觀點，來分

析包括政府、以及社福性非營利組織在內的政策網絡中，各主要參與成員之間的

互賴與互動。本研究之所以分別以「兩性工作平等法」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二例為分析焦點，主要原因在於二者在推法過程中所遭遇的攔阻相當不

同，雖然，二者都由社福性非營利組織所主導，而且立法催生的過程皆異常地艱

辛，但前者所受到的阻礙以及時間成本的耗費比後者更多，形成強烈的對比。

「兩性工作平等法」是由婦女新知基金會所主導推動立法，自民國七十九年

由三十九位立法委員連署，正式進入立法程序，至民國九十年三讀通過，歷時十

一年，中間經過勞委會與資方聯手杯葛，以及行政院不提相對版本的雙重打壓，

婦女新知基金會總共提出了六次的修正草案，立法過程可說是相當坎坷（江明

修、陳定銘，2000：166-167）。反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立法，是

由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所主導，於民國八十二年由八位立法委員領銜提案，

九十九位委員連署，正式進入立法程序，於民國八十四年在沒有政府相對法案提

出的情形下，完成三讀，前後歷時不到兩年，這在台灣立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特

例（紀惠容、鄭怡世，1998：164；167）。
（一）、網絡成員的組成份子

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推動立法的政策網絡中，參與成員包括勵

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勵馨基金會）、立法機關（包括立法委員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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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黨團）、媒體、以及行政機關。勵馨基金會是此立法的主要推動者，為了解決

雛妓問題，一開始草擬的是「雛妓防治法」，後來在委員會審查時名稱被更改。

在勵馨基金會推法過程中，遊說的對象除了具有立法權的立法委員以外，也包括

立院黨團與行政機關。立院黨團是因為對立法委員具有議事立場的影響，而行政

機關對法案的態度也對立法委員的決定有影響力，因此二者也是勵馨基金會積極

爭取支持的對象。此外，媒體的角色亦不容小觑。媒體對此議題的正面報導可以

喚起社會大眾的關切與認同，對立法的推動會有所助益。至於「兩性工作平等法」

推動立法的政策網絡中，主要參與成員包括主導推法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包括與

其策略聯盟的非營利組織）、立法機關、媒體、以及行政機關。

（二）、網絡成員的整合

如同上述，網絡成員的整合要從成員間的共識以及成員間互動的頻率及方式

來觀察。

1. 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立法的網絡

若共識程度以鬆散與緊密為兩端的光譜來描述，相對於政策執行網絡而言，

政策議題倡導網絡之成員間的共識程度，應較傾向於共識鬆散的一端。政策議題

倡導網絡的目的，在於議題受到社會的關注與認同，甚至進一步促使相關法令的

制定。然而，很難斷言所有網絡參與成員都有這樣的共識。例如，媒體雖是網絡

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存在的專業目的不應是議題的倡導，而是議題的客觀報

導。有趣的是，媒體的目的雖不是倡導議題，但與非營利組織互動的結果，卻可

能間接導致網絡目標的達成。此外，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推法共識上的建立，

大都需要透過非營利組織的遊說而成。以立法機關而言，每個會期面對眾多的待

審法案，立法委員與立院黨團所關注的立法焦點繁多，企圖推法的非營利組織若

不積極遊說，很難令立法委員們與其建立共識。而行政機關因必須針對立法委員

的提案，提出「相對法案」以與委員的提案併案審查，因此，遊說行政機關以達

成共識，也是非營利組織推動立法過程中的重要任務。

至於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則大都以遊說策略為主。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初始的提案階段，勵馨基金會提請國民黨與民進黨立法委員共同連署，

特意降低特定政黨支持的色彩。一讀通過送交內政與司法兩委員會審查，此時基

金會同時採取直接遊說與間接遊說的策略，拜訪內政與司法兩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與程序委員，促使此法列為優先審查的法案，並動員民眾對上述委員進行電話及

信件遊說。除此之外，基金會還積極接洽行政機關（內政部與社會司）進行溝通

與協調，導致內政部決定不提相對法案，建請院會決議由相關委員會直接審查。

二讀會的遊說仍是動員基金會的支持者對該選區的立法委員進行電話及信件遊

說，三讀時協商的對象主要是以黨團的負責人以及在一讀中有異議的委員為主，

由於基金會相當重視黨團的遊說，也因此成功地說服各黨黨團將此法案納入協商

的法案當中，以致此法案從委員會審查完成到三讀通過，僅間隔十八天。在整個

推動立法的過程當中，基金會同時與媒體有積極的互動，除了舉辦公聽會與說明

會，以爭議性的話題來形成討論，吸引媒體注意，並主動提供消息給媒體，成為

媒體所信任的消息來源中心，維持與媒體穩定而正面的關係（徐雅菁、鄭怡世，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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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的網絡

在此網絡中，成員間的共識程度比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立法

網絡更加鬆散，由於此法禁止基於性別的雇用、薪資、升遷、配置、以及職訓歧

視，更專章規範了職場性騷擾的防治，對於國內普便兩性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以

及公、私部門長久以來歧視性招募等等現象，無異是一個新的挑戰。此外，企業

界認為此法只嘉惠女性，不但會提高雇主營運成本，也會使企業雇用女性的意願

降低，因此，此法的推動招來企業界強烈的反彈，將此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環

境保護法」等列為導致企業出走的十大惡法之一，堅決反對制定該法，而台灣這

個經濟島國，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單位願意負擔逼走企業的罪名，因此企業界的反

對連帶使行政機關對此法採取保留甚至杯葛的態度。民國八十年勞委會與企業界

聯手杯葛，執政黨透過政策會向黨籍立委下達「緩議」的指令，將「男女工作平

等法草案」凍結在立法院。之後，內政、與司法委員會在民國八十七年第五次審

查「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又因行政院不願提出相對法案而無法審查（江明修、

陳定銘，2000：167）。
即使網絡成員間缺乏共識，但是婦女新知基金會仍不斷舉行公聽會以及記者

會，企圖透過媒體來喚起大眾對此法的重視，並出版「1999 催生男女工作平等

法手冊」，詳述基金會推動男女工作平等法的艱辛過程，並於民國八十八年的婦

女節，聯合婦運與工運團體舉辦「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送案到立院的活動，由

立委葉菊蘭將法案再度送交立院審議。當然，在這漫長十一年法案推動的過程當

中，國會的遊說自然是最重要的策略，例如在民國八十八年春節過後，婦女新知

基金會與第四屆新科立委舉辦了春茶聚會，遊說立委支持基金會推出的法案。另

外，基金會也曾擴大發起「街頭萬人連署行動」，以匯集廣大的民意，並喚起媒

體的注意（尤美女，2001，2002；張晉芬，2001；彭渰雯，2000；婦女新知基金

會，2001）。
（三）、網絡內的資源分配

在勵馨基金會與婦女新知基金會二者推動立法的過程中，分別與立法機關、

媒體、以及行政機關透過資源的互換，實現網絡的目標。要再一次強調的是，網

絡成員個別所抱持的目標，或許並不相同，但經由資源互換的過程，卻得以達成

網絡的終極目標。正如前述，媒體在此二法立法的過程中，是型塑社會民意的關

鍵角色，其所擁有的資源就是無遠弗屆的傳播工具，而基金會得自媒體的幫助，

就是媒體對基金會所倡導的議題作出正面有利的報導。至於媒體本身在有限的時

間壓力之下，要尋找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予以報導，基金會就成了媒體尋找新聞

的來源。例如勵馨基金會在推法過程中不斷以雛妓相關議題舉辦公聽會，炒作具

爭議性的議題，或是婦女新知基金會不斷公開討論男女平等的議題，以吸引媒體

的注意，就是很好的例子。

基金會與立法機關的資源互換，基本上是選民與民意代表之間的利益互換。

立法委員的基本職能就是訂立符合公益的法律，但是在多元的社會裡，公益難有

明確的定義，立法委員的在立法上的彈性空間也因而擴大。對於基金會而言，立

法機關的資源就是對法案的支持，而對於立法機關而言，基金會所擁有的資源正

是選民與選票，立委或黨團若能與基金會建構良好的互動，對本身的政治前途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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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益。再者，基金會所推動的立法若是民意之所向，則支持推法的立委必可藉

此塑造良好的形象。至於行政機關與基金會的資源互換則比較間接。由於我國的

慣例，行政機關對提案有提出相對法案的權利與義務，所以，若行政機關所提的

版本與基金會版本差距愈大，基金會要妥協的可能性就會愈大。然而，行政機關

並不可能閉門造車地起草相對提案，它需要具有實務經驗的基金會提供充分的資

訊。再者，非營利組織逐漸蓬勃發展的今日，行政機關確實需要民間非營利組織

在社會福利政策執行上的配合，因此，在政策規劃或是合法化的過程中，若能與

非營利組織作良好的互動，勢必有助於立法後政策的執行。

（四）、網絡的界限

以上述兩個例子而言，網絡界限模糊之處在於網絡成員對於法律專業的需

求。由於涉及法案的草擬，因此需要法律專業的諮詢與幫助。例如「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草案以及其數個修正版本，都必須仰賴律師給予協助，甚至謝

啟大委員也被邀請加入研擬小組，進行法案的整體架構以及法律邏輯的修正（徐

雅菁、鄭怡世，2002）。另外，學術界在相關研究上的支援，也是推法過程中的

重要幫助，例如「兩性工作平等法」推動之初，就參考了熟悉女性勞動權益之學

者專家的研究與建議。當然，政策議題倡導網絡比較特別的部分，在於所倡導的

議題若遇強大的外來阻力影響網絡內參與成員的立場，那麼網絡的界限將變得更

加模糊，上述企業界對「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的攔阻，就是一例。

伍、結論與建議

一、政府與社福性非營利組織的關係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在福利服務輸送的網絡中，參與成員在政策價值與

目標上較能達成共識，所有參與者都擁有資源，而且彼此具有資源互相依賴的關

係，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方式確定，所以彼此的關係呈現比較穩定的狀態。此外，

雖然網絡目標無法完全由單一網絡完成，仍需依賴其他網絡的幫助，但相對於政

策議題倡導性質的網絡而言，福利服務輸送網絡的開放性比較低，網絡界限也較

為明確，若以 Rhodes & Marsh(1992)對政策網絡的分類來看，福利服務輸送的網

絡比較屬於政策社群。至於議題倡導型的網絡，則因議題種類的不同而會呈現不

同的風貌。當議題的性質比較不會造成利益衝突時，網絡成員的共識比較容易達

成，但若議題的性質將影響社會上某一族群的既得利益時，網絡成員因利益的分

歧而較可能處於彼此競爭的態勢，共識難以達成，甚至產生衝突，資源交換的過

程將充滿了謀略。在這種情況之下，網絡的界限較為模糊，外力也較容易介入網

絡的運作。

若以 Najam (2000)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互動模式的分類來看，福利服務

輸送網絡比較偏向合作的模式，因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目標都是為案主提

供品質良好且數量充足的服務，而且二者在如何輸送福利服務的策略上有相當的

共識，例如採用公設民營或方案委託的方式。至於在政策議題倡導網絡中，政府

與非營利組織間的互動關係則比較複雜，可能是籠絡吸納或是衝突的型態。議題

既然需要倡導，即表示該議題是一個新的價值，它或許是社會上存在已久的問

題，只是一直沒有解決的適當時機，或是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導致該議題的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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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何種情況，非營利組織在倡導議題之初，很難即與政府產生共鳴或建立共

識，甚至會有利益衝突的產生。然而，藉由互動與資源的交換，衝突的態勢應可

逐漸轉變為籠絡吸納的模式。因此，本研究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模

式，可能會隨著資源交換的過程而有所改變，而網絡成員的本質，也可能在互動

的過程中產生變化，簡言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實在是一個動態的

過程。

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共同治理

在政策網絡的研究中，有學者將政策網絡視為是一種特殊型態的治理模式

（Kooiman, 1993a），也就是認為政策網絡的概念不只是用來分析公、私部門之

間的關係類型，因為如此並不足以了解網絡成員的行為。網絡的概念應該放在網

絡內分立但互相依賴之成員間的協調與互動行為上，而成員間各種連結，在強

度、正常化、標準化、與互動頻率上皆有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治理結構（林玉

華，1999：165）。過去威權時期由政府單獨治理國家的現象已不復見，以政府與

社福性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而言，福利服務輸送網絡的出現代表了民間非營利

組織正式跨足公共政策執行的領域，雖然政府透過方案委託或是公設民營的方

式，將提供福利服務的業務委由非營利組織來完成，並且有正式的法令規章限制

彼此的權責，但是由於有能力或有資格承接政府業務的非營利組織數量有限，而

政府在業務長期委外後，內部早已失去辦理相關業務的能力，再加上科層體制缺

乏彈性，因此，即使受委託機構在財務上非常依賴政府，政府對此機構的監督與

控制也容易流於形式。非營利組織的運作範圍不只在政策執行上，也漸漸涉入政

策的規劃層面。從議題倡導網絡中，非營利組織對於立法的推動，便可窺知一二。

從法案的草擬、策略聯盟、國會遊說、立法的通過，甚至立法的落實，都有非營

利組織的主導與運作，至此，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共同治理更形顯著。

事實上，上述的分析顯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是「既競爭又合作，

既依賴又自主」的關係（鄭讚源，1997），而二者互動的模式與路徑，會漸漸沉

澱穩定而形成另一種形式的治理，這種治理的本質，是網絡成員間資源的互相依

賴，也是功能上的互相依賴，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可以支配掌控整個網絡的運

作，或是強迫其他的網絡成員背負達成目標的成本。換言之，這樣的治理是一種

「沒有統治者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a Governor)(Dunsire, 1993: 27-31)。然

而，這個網絡要能夠避免無統治者的混亂狀態，本身就必須要有自我組織

(self-organizing)與自我修正(self-correction)的機制，並且處於一個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常態。而在這個複雜性、動態性、以及分殊性日增的網絡中，要建立

這個自我組織與修正並且能夠制衡衝突目標與利益的機制，必須基於幾個主觀與

客觀的條件（Kooiman, 1993b: 251），客觀的條件包括：(1)傳統的權威結構，以

及治理的方法及工具已經失靈。(2)新的治理結構與模式尚未完全確立。(3)社會

中仍存在著公、私部門皆關心的議題。(4)社會的目標與各團體的利益能夠充分

地結合，以能達到雙贏的狀態。至於主觀的條件，則是：(1)參與者之間的互信

與相互了解達到某一種程度。(2)參與者已準備好要負擔該負擔的責任。(3)有相

當程度的政治涉入以及社會支持。

三、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治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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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要能夠共同治理，以下是幾點建議：

1. 政府必須認知到，過去單一統治者由上而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已經不符

合這個多元複雜且動態的社會，在新的治理模式尚未確立之前，政府與網絡

中的其他成員都應該對這個轉型的階段給予更多的包容與耐心。

2. 政府雖然在網絡中已逐漸不再凡事主導，但並不表示政府不必再負擔社會公

益的責任。政府應該仍具有導正社會價值的功能，並且設法使公益的議題成

為公、私部門都關切的焦點，使公益的目標能與利益團體的利益結合，才不

致於在推動公益價值的同時，受到利益團體太大的阻力。以上述「兩性工作

平等法」的推動為例，若政府能促使企業了解，此法的推動，除了可以讓女

性雇員在更安全的環境之下工作，也可以藉此提升整體的工作效率，甚至提

升我國企業在國際上的形象，那麼，公益的目標與私利的目標便可融合，來

自企業的阻力自然會減少。

3. 以明確的規則來建立網絡成員間的關係，讓成員彼此了解在網絡中所扮演的

角色，並充分了解彼此的權利與義務。例如邀請民間團體共同參與討論公設

民營或是方案委託機構的評估指標、契約內容、補助標準、以及機構的輔導

管理等等，並將之訴諸明文的規定。除此之外，成員間的互信，應建立在資

訊的公開上，因為資訊的公開可以避免網絡成員之間不必要的猜測與間隙，

互信的基礎得以因此建立。

4. 非營利組織需要秉持其公益的特質，準備好負起社會責任，不論經費的來源

是政府或是自籌，一旦涉入社會福利的領域，就再也不能以單純的私人機構

自居。

5.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要相信政治的涉入對網絡目標的達成有其正面的意義，透

過良性的政治運作，可以促使公益的推行，從上述勵馨基金會與婦女新知基

金會的推法過程可窺之一二。當然，為了避免黑金政治的運作，政府應該建

立一個合理的運作機制，使政治的運作能良性化。例如遊說法的確立便是。

此外，政策網絡的運作要能夠鼓勵社會民眾的參與，例如兩個基金會在推法

的過程當中，透過社會大眾的參與向所屬選區的立法委員遊說，或是透過萬

人簽名的運動讓執政者了解社會大眾的意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模式會隨著網絡功能而有所不同，然而，不論

是政府或非營利組織都應該認知到，社會福利多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沒有任何

一個網絡成員可以單獨完成政策網絡的目標，不論是在社會福利的議題倡導、政

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或是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唯有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對彼此的

權利與義務有充分的認知與責任感，才能使政策網絡具有自我組織與修正的功

能，並在資源互動的過程中提升我國社會福利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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